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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撮要 

1.1 審計發現及意見 

1.1.1 服務班次的監督 

交通事務局（下稱“局方”）於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9 月期間，由於無線射頻

監察系統（下稱“RFID 系統”）未能顯示巴士的確切離站時間，故主要透過抽查形

式，派員於部分站點對發車情況作出監察，該段期間未能作出全面的監控，但局方表

示新模式自 2011 年 8 月運作一年後，各巴士公司的發車情況已能符合《承投規則》

的要求。然而，根據審計署抽查其中 10 條路線的資料顯示，當中有 9 條路線未有按

照各相應時段所要求的班次頻率發車，尖峰時間長期發車不足，部分路線的實際發車

班次只達到要求的 65%。此外，其中 6 條路線即使尖峰時間發車不足，但由於離峰時

間大量增發，故仍能滿足《承投規則》內有關班次總量的要求，甚至超出了所規定要

求的數量。 

另一方面，局方雖然於 2012 年 10 月就 RFID 系統進行了完善，但監察方式仍然

是以抽查形式對某時段的發車情況進行關注，故對於本報告所指尖峰時間長期發車不

足，卻以離峰時間大幅增發以補足班次總量的情況，仍未能適時察覺，顯示局方對於

“班次頻率”的監察存有不足，無法確保獲判給公司按照《承投規則》提供服務。 

1.1.2 服務費的結算支付程序 

1.1.2.1 服務提供之確認 

審查發現部分班次未能符合《承投規則》的結算要求，但由於局方未有按照監督

機制貫徹執行，故未能適時發現有關情況並作出跟進，而對有關班次作出了支付。包

括部分獲支付臨時增發班次未有按照《承投規則》的規定獲得預先核准，而且事後亦

未有提交可供判斷其增發合理性的事實證明文件；以及部分巴士公司所申報的服務班

次，根據局方的系統資料（指 RFID 記錄）並沒有相應的發車記錄，欠缺客觀證據顯

示已提供了服務。 

此外，有營運車輛於同一日內不斷行駛多個班次，卻完全沒有電子及現金票收記

錄，但由於有關班次已按既定路線行駛，最終仍被局方確認為可作支付的“正常班

次”。局方以巴士班次是否按既定路線行駛，作為服務確認的主要依據，而未有對乘

客資料等其他數據作一併考慮，顯示局方對於服務確認的方法有待完善，否則難以確

保所申報的班次已確切提供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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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實際班次數量之核實 

局方未有貫徹執行核實班次數量的措施，在核實班次數量的過程中，只就總量作

出關注，而未有具體核實每一台營運車輛所申報的服務班次是否具有相應的服務記

錄，導致部分獲支付的班次，實際上並沒有有關班次的出車記錄，欠缺合理支付依據。

有關的結算行為欠缺正當性，亦構成浪費公帑的風險。 

1.1.3 現金車資的監督 

根據《承投規則》第 III.ii 部分第 7 點，巴士票款全數屬特區政府所有。審計署抽

查了其中兩天巴士現金票款的處理情況，卻發現連續兩天同一台營運車輛均未有將

“錢箱”交回，存在遺失現金票款的風險。當審計署指出有關情況後，局方未有向巴

士公司作出了解，而所提交予本署的回覆資料亦與實際情況不符，例如局方表示有關

車輛於該兩天只提供了 3 小時 16 分鐘的服務，故懷疑因營運時間短沒有現金票款而

未有將錢箱交回。但審查發現有關車輛實際上提供了超過 10 小時、12 個班次的服務。

由此可見，局方並未有作出切實的跟進。 

此外，雖然局方其後制訂了改善措施，但有關措施只是對“票款收入總表”內每

一錢箱的金額進行累計加總工作，並對空箱及金額少的錢箱作出記錄，未能有效監察

是否存在漏報錢箱的情況，無法確保收回所有現金票款。 

1.1.4 車輛環保標準的要求 

局方在是次長達七年的服務合同中，只要求獲判給商所採購的營運車輛必須符合

歐 III 排放標準，明顯落後於國際上的主流要求，顯示局方欠缺前瞻性的考慮，錯過

了借新模式的推行而跟進國際環保趨勢的時機。尤其行政當局是以購買服務形式採購

巴士服務，具主導地位，更應借此契機在有條件的情況下，訂定優於當時法例規範且

國際上普及的排放標準，以推動逐步淘汰舊有排放標準的營運車輛。 

此外，本澳已存在部分燃料供應商可提供合適的油品予歐盟 IV 期巴士使用；而

歐盟 IV 期巴士亦於多個地區採用了一段長時間；而且即使訂定歐 IV 排放標準作為規

範，按照判給合同兩間舊巴士公司的現有營運車輛亦不存在即時淘汰的風險。另一方

面，局方未有保存工作過程中曾參考的文件資料，可供其監督實體或第三方判斷訂定

有關標準之合理性。 

1.2 審計建議 

(1) 局方應設立良好的監督機制，對巴士公司的班次頻率進行整體性的記錄及監

督，例如運用 RFID 的電子化數據進行全面的監察，以便對不合符規定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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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發車情況適時作出跟進，從而確保各巴士公司按照《承投規則》之相關

規定提供班次服務； 

(2)  對於監察過程中所發現的異常情況，應參照客流量等資料具體分析導致有關

問題的成因，探討是巴士公司未有按規則執行，還是《承投規則》所訂定的

班次頻率要求與實際乘客需求存在差異；倘屬於後者情況，應考慮對《承投

規則》作出修改，以確保能符合乘客的出行需要； 

(3)  應完善服務費的核實監督機制，確保獲支付的班次已確切提供了服務，符合

《承投規則》的相關規定，並嚴格按照已訂定的規範貫徹執行； 

(4)  應檢討現時以是否按既定路線行駛作為服務確認的做法，綜合分析乘客資料

等數據，從而判斷巴士公司所申報的班次資料是否存在異常情況，以便作出

跟進； 

(5)  應透過人力資源上的適當調配和安排，去確保現金票款的監察職責得以全面

履行，並要求各巴士公司履行義務，優化現時所收集的票款記錄及統計資

料，尤其是要求全面提供電子化數據，以便能適時及有效地對票款作出核實； 

(6)  應對現行現金票款的核算機制和方法作出檢討，確保有關方式能有效檢測和

防治錯報、漏報、瞞報的風險，堵塞倘有的盲點和漏洞，以確保有關收入的

完整性和準確性； 

(7)  應借鑒是次經驗，於往後進行同類型服務招標時，藉着主導服務提供的契

機，就營運車輛訂定更環保的“排放標準”或其他相關規範，以確保符合國

際主流要求，從而達至提升服務質素的目的；而且應將研究過程中的參考資

料適當保存，供監督實體或第三方核實訂定有關標準之合理性。 

1.3 審計對象的回應 

交通事務局表示《道路集體客運公共服務》衡工量值式審計，從另一角度審視了

現存的監察機制，並提供了良好的啟示，必將積極予以配合。同時，局方就審計報告

內的各項審計結果作出了回應，按回應性質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主要是重申現有的

監管措施，由於有關內容於審計報告內文已有敘述，故在本撮要部分不再重覆；第二

類則主要是簡介擬進行的改善措施，分述如下： 

1.3.1 服務班次的監督 

交通事務局表示數據顯示尖離峰時段的乘客量相差已漸趨拉近，尖離峰時段的客

量變化及時間界定亦從以往清晰分明和具規律性逐漸轉變為模糊不定。但對於審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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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提出的建議，交通事務局表示將嚴格要求巴士公司履行合同條款、增開班次的申

請、報批的流程。在完善服務班次的監督工作上，正持續檢視各項監察措施的成效和

強化記錄及數據的處理分析；同時，現正密切關注及收集居民的搭乘需求，務求結合

出行變化，全面檢討及調整《承投規則》內各路線特徵的班次要求。 

1.3.2 服務費的結算支付程序 

交通事務局指出，了解到確認班次程序及相關的監管工作仍有待進一步完善，將

全面檢視現有班次審查機制，引入工作清單制度，確保工作機制的各環節得以貫徹執

行、陸續對 RFID 系統的各項功能作出完善，包括配合乘車人次進行班次服務的合理

性分析、嚴格要求巴士公司按照合同條款和相關指引向局方作出申報及提供證明，以

及加緊檢討增開班次的申報機制和審批流程。 

1.3.3 現金票款的監督 

對於審計報告所指存在遺失錢箱風險的異常個案，現時搜證工作仍持續跟進中，

初步資料反映，該個案涉及巴士公司提交不實的班次記錄，目前正加緊進行法律分析

工作，一旦確定巴士公司違反公共巴士服務合同條款的規定，將會向有關公司作出處

罰。 

此外，局方表示對於票款監督工作採取了相應的改善措施，包括已即時調度資源

增強檢查密度和深度；加緊審視整個監察流程及提升監察資料的完整性等。而其後的

報表優化和異常情況通報等工作亦將有序落實，預計本年第四季起全面執行，以能更

全面提升監察效率和效能。 

1.3.4 車輛環保標準的要求 

交通事務局表示認同應藉新舊巴士服務模式轉變的機會，進一步提升巴士車輛的

尾氣排放質素。現正積極鼓勵巴士公司提升巴士車輛於環保方面的技術標準，引進天

然氣巴士及研擬純電動巴士於本澳營運的可行性。此外，現正採取不同措施，以督促

巴士公司加強對車輛質素和機件性能的保養，增加定期對各巴士公司的車輛作隨機性

特別抽檢。 

另一方面，局方將總結是次經驗，為進行有關的招標項目時，除要求投標者必須

符合本澳現行或未來適用有關環保要求的法例外，亦將在可行情況下進一步提升相關

標準，以能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同時，將更嚴謹處理涉及的所有搜集資料和分析文件，

並妥善保存，以供監督實體或第三方作出應有之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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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引言 

2.1 審計背景 

根據交通事務局的網站公開資料，為落實“綠色出行”、“公交優先”的理念，

特區政府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起，推出“新巴士服務模式”。在“新巴士服務模式”

的運作下，營運公司由兩間增加至三間，並以政府主導巴士服務的概念，包括承擔巴

士路線、服務班次和站點設定等主導工作，以保障居民省時、便捷和安全的出行需要。 

按照《道路集體客運公共服務》承投規則 III.i.1.部分“基本條款”第 20.1.1 及

20.1.2.點規定：“執行本判給服務監察工作的實體為交通事務局”、“交通事務局可

直接及/或透過第三者監察本合同標的服務的履行情況，尤其設立服務評鑒小組，以

採取其認為適宜的措施，確保承判公司履行合同義務。”由此可見，交通事務局為“新

巴士服務模式”的監督實體，必須設立適當的機制對承判公司的服務履行情況進行監

察。而局方表示為進行有效的監管，會透過路線服務監察、車資處理流程監控、車輛

檢測、場站檢驗、客戶服務調查及數據查核等措施，強化巴士稽查等工作，務求令監

察工作更到位，令巴士服務質素保持穩定。 

此外，根據判給合同，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共七年期間，判

給總金額達 47.76 億澳門元，金額龐大，而有關公帑支出是否能用得其所，達到改善

巴士服務質素的目的，備受社會關注。為此，審計署對有關項目進行立項審查，並指

出所發現的問題及提出具體意見，以期提高有關工作的成效，使資源用得其所。本項

審計工作主要審查了 2011 年 8 月至 2013 年 1 月的執行及管理機制之運作情況，而本

報告所列示的數據資料是審計署在局方進行實地審計當時局方提供的最新資料（包括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8 月的巴士車資收入，以及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9 月的巴士

服務費），以探討交通事務局是否已適當履行其監督責任。 

2.2 基本資料 

2.2.1 “班次頻率”的訂定 

根據《承投規則》第 III.iii 部分“路線特徵”的內容，《承投規則》根據三個不同

的服務日類別（“星期一至星期五”、“星期六”，以及“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將各路線每天的服務時間編訂為多個不同的服務時段，並為每個服務時段訂定了相應

的班次頻率。 

交通事務局表示，《承投規則》所規範的班次頻率1，主要參照了過往兩巴時代不

同時段及各路線的客流量而訂定，故此客流量較高的時段（即“尖峰時間”），所訂

                                                 
1
 《承投規則》內對各巴士行駛的路線、服務時間及不同時段的班次頻率作出了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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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班次頻率便較密，以確保能有效疏導乘客；客流量較低的時段（即“離峰時

間”），班次頻率便較疏，以免造成公帑支出的浪費。以路線 30 號為例，星期一至五

06：42－09：02 時段客流量較多，便規定班次間距需每 4 分鐘發車，該時段應發出

35 個班次；而 09：02－11：02 時段客流量相對較少，則規定每 8 分鐘發車，該時段

應發出 15 個班次。以下將以“尖峰時間”表示在《承投規則》中被編訂為最高發車

班次頻率的時段，該等時段的乘客量應為整日的高峰期；相反，“離峰時間”則為最

低發車班次頻率的時段，該等時段應為整日相對較少乘客的時段。 

2.2.2 臨時增發班次 

根據《承投規則》中第 III.ii 部分“技術條款”的 5.6 點規定，對於候車乘客出現

臨時驟增而正常班次未能予以滿足時，各巴士公司可因應實際情況，臨時增加有關路

線的班次。而為了保障臨時增發班次機制的合理運用，《承投規則》內亦作出了以下

的相應規範，詳見下表： 

表一：臨時增發班次的相關規定 

臨時增發班次數量 相關規定 

不超過該巴士路線當日總

班次的 10% 

- 須在翌日或之前向局方提出事實證明，以能

證實及確認增加班次的合理性； 

超過該巴士路線當日總班

次的 10%以上 

- 須預先得到交通事務局批准； 

- 須在翌日或之前向局方提出事實證明，以能

證實及確認增加班次的合理性。 

資料來源：摘錄自《道路集體客運公共服務承投規則》 

2.2.3 服務費的結算支付 

對於服務費的結算支付，根據《承投規則》，特區政府所需支付的服務費是根據

巴士公司實際的服務哩數而計算。交通事務局現時的做法分為三個步驟： 

 首先，就 RFID 系統所收集到的巴士“打點”記錄，系統會按照局方預先輸

入的路線資料，自動形成班次記錄。工作人員會審視上述記錄中那些班次已

基本按既定路線行駛2，並確認為“正常班次”。 

                                                 
2
 交通事務局表示由於並不是每一個巴士站點都設置 RFID 發射器，且在運作時部分發射器會接收到

另一邊馬路的巴士資料，因此，交通事務局在核對 RFID 系統的巴士打點記錄時，只要各有關班次

所行走的路線形態基本上與《承投規則》訂定需要行走的站點相符，便會視為已按既定路線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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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將巴士公司所申報的“服務班次表3”與被確認為“正常班次”的記錄

按“車號”逐項進行核對。若“服務班次表”內所申報的班次資料，其數量

與 RFID 記錄吻合，而“發車時間”亦與 RFID 記錄相若，所申報的班次便

會被局方確認為確切提供了服務。但若巴士公司所申報的班次多於被確認為

“正常班次”的數量，局方會就多出的班次資料向巴士公司跟進，待巴士公

司提供進一步資料及確認提供服務後，才決定是否作出支付。 

 最後，局方會核對獲確認已提供服務的班次資料所使用的車型（大巴、中巴

或小巴）是否與《承投規則》的規定相符，倘相符便會將有關班次視為“可

作支付的班次”，並按該路線的哩數及合同單價計算出應支付的服務金額。 

2.3 審計目的及範圍 

是次審計目的，主要審查交通事務局有否制訂良好的機制，對巴士公司就《承投

規則》及《合同》條款的履行情況進行監督，以確保能達致預期之政策目的，令有關

公帑能用得其所。此外，亦會對《承投規則》內就車輛規格所訂定的要求進行關注。

具體審計範圍如下： 

 審查部門有否設立適當的班次監督機制，確保巴士公司按《承投規則》所要

求的班次頻率提供服務； 

 審查部門有否設立適當的結算支付機制，確保獲支付的班次已確切提供了服

務，並進行正確的結算； 

 審查部門是否已設立機制確保各巴士公司將全部現金車資交回； 

 審查部門有否藉著“新巴士服務模式”的推行，而適當提高巴士車輛規格的

環保標準要求，以落實綠色出行及環保方面的施政理念。 

                                                 
3
 “服務班次表”由巴士公司編制，該表格內記錄了當日所提供的每台營運車輛的服務班次數量、發

車時間、行駛路線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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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審計結果 

交通事務局於其網站表示，“新巴士服務模式”不僅是營運公司由兩間增加至三

間，更重要是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增加巴士班次、完善巴士設備、優化巴士服務，逐

步改善居民“搭車難”情況。而在新模式下，政府是以主導者的角色向市民提供巴士

服務，涉及多項管理環節，包括規劃巴士路線、制訂班次頻率、規範票款收入處理，

以及訂定車輛規格等。而“新巴士服務模式”能否順利推行，當中的關鍵是所涉及的

每個管理環節均必須做好監督工作，才能確保政策目的落實的同時，有關的公帑亦能

用得其所。 

然而，透過是次審查發現，交通事務局在數個管理環節的監督工作未如理想，包

括服務班次監督、結算支付管理及票款回收管理。此外，對於《承投規則》內所訂定

的車輛規格要求亦未盡完善，將影響“新巴士服務模式”的推行成效。具體情況分述

如下： 

3.1 服務班次的監督 

交通事務局表示，“搭車難”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過往班次不足，倘巴士公司

能嚴格按照《承投規則》所要求的“班次頻率”發車，總發車班次將較以往增加約三

成，局方認為可有效緩解乘客“搭車難”的問題。本項審計重點主要探討交通事務局

有否訂定適當的機制，對巴士班次的實際發車頻率進行監管，以確保巴士公司所提供

的服務能符合《承投規則》的要求。 

3.1.1 審計發現 

交通事務局參照過往兩巴時代不同時段及各路線的客流量資料，於《承投規則》

內就“班次頻率”制訂了具體規範，倘若巴士公司能按照要求的“班次頻率”發車，

便能符合《承投規則》內每日發車總量4的要求。巴士公司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必須符

合有關規定的要求，否則按《承投規則》第 III.i.1 部分第 23.2 點第 12)項規定，可按

每宗個案科處澳門幣 50 000 元的罰款。 

審計署主要審查了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9 月交通事務局對於“班次頻率”的監

督情況。交通事務局表示，會透過“駐總站及中途站監察”及“RFID 數據”對班次

頻率及總班次數量進行監察，兩項工作均以抽查形式進行，分述如下： 

                                                 
4
 根據《承投規則》第 III.iii 部分“路線特徵”的規定，對於各路線每日應發出的總班次數量作出了明

確規範，例如路線 AP1 按要求週一至週六每天須提供 126 個班次服務，週日及公眾假期則須提供 107

個班次的服務，巴士公司所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必須符合有關規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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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總站及中途站監察：交通事務局會派員到部分巴士總站及中途站對班次頻

率作出記錄，倘發現異常情況，例如發車不足或發出多於規定的班次，會向

巴士公司跟進並要求改善。 

 RFID 數據監察：RFID 系統是一個類似於“打卡”的記錄儀器，透過在巴士

站點設置 RFID 發射器，便可與巴士上的“澳門通”收費終端機產生聯繫，

當巴士途經 RFID 發射器，系統便會記錄有關巴士的資料及經過的時間。交

通事務局表示，局方人員會不定期抽查有關數據，分析被抽查路線的發車頻

率及總數量是否能符合《承投規則》的規定，倘發現異常情況會向巴士公司

跟進並要求改善。 

但局方表示由於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9 月期間，系統未能顯示巴士的確切

離站時間，只能顯示巴士的抵站時間，因此該段期間主要以“駐總站及中途

站監察”為主要的監察措施。 

由此可見，雖然交通事務局的 RFID 系統可對實際發車班次頻率作出系統化的記

錄，但由於在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9 月期間，RFID 系統數據只能反映班次的抵站

時間，未能準確反映班次的離站時間，故該段期間主要以“駐總站及中途站監察”的

方式，以抽查形式作為主要的監察手段，“RFID 數據”只是作為參考，無法作出全

面化的監控。 

然而，交通事務局表示，新巴士服務模式初期在“班次頻率”方面確實未如理

想，無法符合《承投規則》的要求。但在運作一年後，有關情況已得到改善，各路線

的發車情況已基本能達到《承投規則》要求的 90%或以上，該局認為已基本達標。審

計署抽查了涉及服務費金額最大的 10 條路線（每標段抽查 2 條）資料，審視了有關

路線於 2012 年 9 月連續四周的星期一至星期五的班次發車情況，以探討是否符合《承

投規則》內有關“班次頻率”的規定。但審查發現實際情況與局方所述存在差異，具

體情況如下： 

被抽查的 10 條路線當中，審查發現共有 9 條路線未有按照各相應時段所要求的

班次頻率發車（詳見“附件一：被抽查路線的實際發車情況內的路線 A 至路線 J 的資

料），持續出現尖峰時間發車不足、離峰時間卻大量發車。例如“路線 A-去程”於時

段 16:26 至 19:32 屬於尖峰時間，要求每 6 分鐘發車，按規定該時段內應發車 31 班，

但審查發現 9 月份連續四周的周一至周五（共 20 日），該時段各日的實際發出班次只

介乎 20 至 27 班，即僅達到《承投規則》要求約 65 至 87%，實際發車的班次頻率約

介乎於 7 至 9 分鐘，顯示尖峰時間的發車率不足。而該路線於 19:32 至 00:02 屬於離

峰時間，於《承投規則》內訂定了相對較疏的班次頻率，要求每 10 分鐘一班，該時

段內應發出 28 個班次，但實際發車情況卻與尖峰時間相反，該時段被抽查的 20 日當

中，其中 17 日的實際發出班次介乎 29 至 36 班不等，超出《承投規則》的規定。另

外，被抽查的路線 C、路線 D、路線 E、路線 F、路線 G、路線 H、路線 I 及路線 J

亦有類似情況（每條路線的具體情況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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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上述所指的 9 條路線雖然尖峰時間發車不足，但其中 6 條路線（路線 A、

路線 E、路線 F、路線 G、路線 H、路線 I）由於離峰時間大量增發班次，故此仍能滿

足《承投規則》內有關班次總量的要求，甚至超出了有關規定要求的數量，詳見下表： 

表二： 班次總量等於或大於《承投規則》的要求， 

但存在尖峰時間發車不足及離峰增發的情況 

日期 

路線 

2012 年 9 月 

3 4 5 6 7 10 11 12 13 14 17 18 19 20 21 24 25 26 27 28 

A 
去程 × × × × × × × × × × × × × × ×  ×  ×  

回程 × × × × ×  × × × × × ×  × × × × × × × 

E 循環 × × × × × × × × × × × × × × × × × × × × 

F 
去程                     

回程 × × × × × × × × × × × × × × × × × × × × 

G 
去程 × ×  ×  × × × ×   ×   ×    × × 

回程           ×     × ×    

H 循環 × × × × × × × × × × × × × × × × × × × × 

I 
去程 × × ×  × × ×  ×  ×     ×     

回程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局方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1： 審計署抽查了 2012 年 9 月連續四周星期一至星期五共 20 日的資料。 

註 2： “×”代表存在班次總量等於或大於《承投規則》的要求，但存在尖峰時間發車不足及離峰時間

增發的日子。 

而參照局方於 2012 年 9 月的監察記錄，審查發現由於局方只是派員於總站或中

途站，以抽查形式對部分日子個別時段之發車情況進行記錄，故未能悉數發現所有日

子各時段的發車異常情況，尤其審計署所發現的尖峰時間發車不足，但離峰時間卻大

量增發以達致總量要求的異常情形，按現行機制完全未能作出關注。例如路線 H 於審

計署抽查的 20 天記錄中，全部天數均能符合發車總量的要求，但每天均存在尖峰時

段發車不足、離峰時段卻大幅增發的情況。然而，局方透過抽查形式只發現了其中 5

天的部分時段，存在發車情況與《承投規則》不符的情形，顯示監管措施存有不足。

審計署就發車情況存在問題的日數，與局方發現問題的日數進行比較，詳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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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實際班次5頻率與交通事務局跟進情況比較表 

路線 

實際班次頻率存在問題的日數（註 1） 交通事務局曾向巴士公司指出 

班次頻率存在問題的日數 

（註 3） 
“尖峰時間” 

班次不足日數 

“離峰時間” 

增發班次日數 

存在問題的總日數 

（註 2） 

A 20 20 20 2 

B 0 20 20 8 

C 20 20 20 14 

D 20 6 20 3 

E 20 20 20 6 

F 20 20 20 6 

G 14 20 20 10 

H 20 20 20 5 

I 20 20 20 7 

J 20 20 20 15 

資料來源：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局方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1： 審計署抽查了 2012 年 9 月連續四周星期一至星期五共 20 日的資料。 

註 2： 交通事務局表示若抽查時發現“尖峰時間班次不足”或“離峰時間增發班次”，均視為未能符

合《承投規則》規定的情況，會要求巴士公司跟進改善。故此，被審計署抽查的 10條路線，倘

被抽查日子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或“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任一情況，均會被視為存在

問題。 

註 3： 由於交通事務局只是抽查 1 日內的某個時段進行監察，故上表所指曾作出跟進的日數，僅代表

局方於有關日數內曾對部分時段進行監察。 

此外，審計署須指出，上述的“班次頻率”異常情況，是審計署透過巴士公司提

交予局方的“服務班次表”所整理而來。換言之，雖然於 2012 年 9 月時，局方的 RFID

系統只能反映班次的抵站時間，而未能準確反映班次的離站時間，故局方無法對巴士

公司所申報的發車時間資料作出準確的核實。但即使如此，透過巴士公司所提供的

“服務班次表”已能反映發車頻率存在問題，但局方卻未有適當運用有關資料進行監

察，顯示監察力度不足。 

另一方面，交通事務局表示當審計署開始進行審查後，於 2012 年 10 月就 RFID

系統進行了完善，現時系統已能準確反映班次離站時間，而局方表示在 2012 年 12 月

開始會透過有關數據監督巴士的營運情況，以關注巴士是否存在脫班或誤點的情形，

但至 2013 年 1 月並沒有發現明顯的“脫班”或其他異常情況。然而，審查發現局方

雖表示 RFID 系統進行完善後，會運用有關數據對“班次頻率”進行監察，但經審查

有關的監察記錄，局方的做法仍然與“駐總站及中途站監察”措施類同，只是以抽查

形式對某時段的發車間距進行關注，仍未有整體審視巴士公司的發車頻率，故對於本

文所指的尖峰時間長期發車不足，卻以離峰時間大幅增發班次以補足班次總量的情

況，仍未有作出關注。 

                                                 
5
 “實際班次”是指經交通事務局確認已提供服務並作出支付的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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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審計意見 

交通事務局推行“新巴士服務模式”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居民省時、便捷和安全

的出行需要。而局方認為倘巴士公司能按照《承投規則》所要求的班次頻率提供服務，

服務班次總量將較以往增加約三成，可基本緩解乘客“搭車難”的問題。故此，對於

《承投規則》所訂定的規範，作為監督實體的交通事務局，必須設立完善的機制對巴

士公司的執行情況進行全面的監察，以確保政策得以落實，令公帑用得其所。 

然而，透過是次審查結果可見，交通事務局對於“班次頻率”的監察未盡完善，

監察措施存有不足，分述如下： 

 “新巴士服務模式”於 2011 年 8 月投入運作，至 2012 年 9 月共 14 個月期

間，由於 RFID 系統數據未能準確反映班次的確切離站時間，故局方只能透

過“駐總站及中途站監察”的抽查方式就班次頻率進行監察，不利於局方對

巴士的發車情況作全面的監管。 

 同時，於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9 月期間，基於 RFID 系統的限制，故局方

無法對巴士公司所申報的發車時間資料作出準確的核實。但從是次審查結果

可見，審計署根據巴士公司自行申報的服務班次資料，已能察覺發車頻率與

《承投規則》的要求存在差異，但局方卻未有適當運用有關資料進行監察，

顯示監察力度不足。 

 雖然局方於 2012 年 10 月已就 RFID 系統作出完善，可以更準確地反映班次

的發車情況，有條件對班次的實際發車情況進行全面的監察，以確保班次頻

率能符合《承投規則》的規定。但目前對於有關資料的運用，仍然與“駐總

站及中途站監察”措施類同，只是以抽查形式對某時段的發車間距進行關

注，仍未有整體審視巴士公司的發車頻率，故未能對審計發現所指尖峰時段

長期發車不足、離峰時段卻持續增發的情況作出關注。 

由於現時只要巴士班次按既定路線行駛，且車型相符，便可獲支付服務費。倘交

通事務局未能作出有效監管，確保巴士公司按照《承投規則》各相應時段的要求發車，

在本澳現時尖峰時段道路擠塞而導致發車不足的情況下，很容易令巴士公司在車流量

較少的離峰時段增發班次，以符合《承投規則》總班次量的要求。 

綜合上述，交通事務局有必要全面審視巴士服務的管理及執行問題，並盡快採取

改善措施，以確保獲判給公司嚴格按照《承投規則》的相關規範提供巴士服務。 

3.1.3 審計建議 

(1) 交通事務局應設立良好的監督機制，對巴士公司的班次頻率進行整體性的記

錄及監督，例如運用 RFID 的電子化數據進行全面的監察，以便對不合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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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異常的發車情況適時作出跟進，從而確保各巴士公司按照《承投規則》

之相關規定提供班次服務。 

(2) 對於監察過程中所發現的異常情況，應參照客流量等資料具體分析導致有關

問題的成因，探討是巴士公司未有按規則執行，還是《承投規則》所訂定的

班次頻率要求與實際乘客需求存在差異。倘屬於後者情況，應考慮對《承投

規則》作出修改，以確保能符合乘客的出行需要。 

3.2 服務費的結算支付程序 

3.2.1 審計發現 

審查發現交通事務局在結算服務費之過程中，對於“服務提供之確認”及“班次

數量之核實”兩個方面存在問題，未能有效確保被支付服務費的班次已確切提供了服

務。分述如下： 

3.2.1.1 服務提供之確認 

3.2.1.1.1 不符合結算要求的班次 

根據基本資料第 2.2.3 點所述，當巴士公司按合同提供了相應的班次服務後，交

通事務局便會對所提供的服務班次進行結算及支付。按現行機制，進行結算時，局方

會參照 RFID 系統內的資料，核實巴士公司所申報的班次資料是否於 RFID 系統內具

有相應的發車記錄，以及是否已按《承投規則》所要求的車型及既定路線行駛，以確

認巴士公司所申報的班次是否已確切提供了服務。 

同時，根據《承投規則》第 III.iii 部分有關“路線特徵”的規定，對於各路線每

日首班車及尾班車的發出時間作出了明確的規範。此外，根據基本資料第 2.2.2 點所

述，為應付乘客的驟然增加，《承投規則》內允許巴士公司自行作出臨時增發班次的

調度，但以當日總數量的 10%為限，並需於事後出具事實證明；倘超出 10%更必須事

前獲得交通事務局的核准。局方表示，若首班車及尾班車的發出時間超出規定，以及

臨時增發班次若未有事先獲得局方核准，結算時均不會作出支付。倘符合有關規定，

將按實際行駛的哩數及合同單價計算應支付的服務金額。但審查發現有部分班次不符

合上述的結算要求，卻仍然獲得支付款項，分述如下： 

(1) 審查發現某巴士路線首班車的實際發車時間，長期早於《承投規則》的規定，

而且大部分班次均沒有任何“拍卡”人次記錄。該路線按《承投規則》應於

6：30 發出首班車，但於 2012 年 9 月該路線全部日子的首班車實際發出時間

均早於《承投規則》的規定，於清晨 5 時多便發出首班車，實際的發車時間

介乎於 5：12 至 6：18 不等，其中 23 日的發車時間更提早了超過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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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交通事務局表示，於核對巴士公司提供的“服務班次表”與 RFID 記錄

的過程中，會檢查首班車及尾班車的實際發出時間，倘未能符合規定不會作

出支付。但從上述結果可見，局方於核對過程中既未有貫徹執行有關的核對

措施，仍然將有關班次視為“正常班次”，並作出了支付。 

當審計署指出有關問題後，局方即時作出了跟進，並於跟進後表示發現有關

車輛當時正進行銀聯閃付卡的試驗工作，但由於技術問題，故導致電子紀錄

上出現了錯誤，令其早班車及尾班車的發車時間均早了一小時。 

而就局方的上述解釋，審計署向局方作出了進一步的查詢。局方表示根據

RFID 系統的原始資料，有關班次確實不符合結算要求，應作出跟進。但由

於負責結算的工作人員未有按既定要求執行檢查工作，故未有發現有關問

題，便向巴士公司支付了服務費。同時，局方表示已訂立了具體改善措施，

往後工作人員進行結算時，需填寫“檢查清單”，就每一個檢查項目進行核

實後，例如是否符合首班車及尾班車的發車時間，需於“檢查清單”內進行

勾選，以確認完成了有關工作。 

(2) 對於現時有何措施可確保適時知悉臨時增發班次的發生，局方表示原則上巴

士公司會主動作出申報。其次，當該局工作人員就“服務班次表”與 RFID

的系統記錄進行班次核對程序時，會一併留意當日發出的總班次量，但只有

在發現班次總量呈現較大變化時（例如平日發出的平均班次為 100 班左右，

某日卻突然增加為 120 班），局方才會作出跟進，而過程中並不會將當日的

總班次量與《承投規則》要求的數量進行比對。局方表示自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12 月，並未有因未獲核准增發，而導致不獲支付的個案。 

審計署審視了 2012 年 9 月全部 84 條路線6的發車情況，發現 2012 年 9 月共

有 24 條巴士路線（佔總體 28.57%）超出《承投規則》所訂定總量的 10%以

上，按規定應提交事實證明並獲得交通事務局的預先核准。審計署要求局方

提供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12 月的臨時增發班次資料，但局方卻未能提交

事實證明。局方表示，按現行機制，該局並未有要求巴士公司提交事實證明，

倘發現臨時增發班次情況的發生，實務上會自行翻查“澳門通”的電子票收

資料，分析臨時增發班次的合理性，具合理性的班次方會作出支付。由此可

見，交通事務局並沒有貫徹執行《承投規則》所要求就臨時增發班次需提交

事實證明的規定。此外，審查發現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12 月，局方只作

出了 5 宗臨時增發班次 10%以上個案的核准，主要為應付一些大型節慶而作

                                                 
6
 按原《承投規則》共有 60 條線，28 條雙向、29 條循環及 3 條單向，但由於《承投規則》內對於路

線的去程及回程設置了不同的班次頻率，故審計署分析時需獨立計算。於 2012 年 9 月雙向線當中 3

條已改為循環線，即剩下 25 條雙向行駛；循環線當中，其中 1 條分兩個方向行駛，另外兩條由於只

在特別日子，如：清明節、重陽節及賽車期間才運作，因此 2012 年 9 月共有 31 條循環線行駛。雙

向各線分開計算（指去程及回程）共有 50 條線，加上當月行駛的循環線 31 條及單向線 3 條，合共

84 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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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班次調整。但對於 2012 年 9 月超出臨時增發班次 10%以上的 24 條巴士

路線，局方只有對於 9 月 30 日因應中秋節而作出的臨時增發班次進行了預

先核准，至於 9 月內的其餘天數均未有獲得批准，但仍然獲得支付款項。同

時，有路線已經將臨時增發班次變為常態，以審計署抽查的路線為例，“路

線 A-去程”［詳見附件一(A)］於 9 月份連續四周的周一至周五（共 20 天），

當中有 14 天臨時增發班次超過 10%以上，但參照局方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11 月的監察記錄顯示，卻從未指出上述未獲批准的持續增發情況，顯示

局方的監察措施存在不足。 

3.2.1.1.2 異常情況之關注 

根據基本資料第 2.2.3 點所述，交通事務局是根據 RFID 系統的巴士“打點”記錄

資料，核實巴士公司是否於《承投規則》所要求的服務時間內發車，並分析有關班次

是否已按既定路線行駛，作為支付服務費的主要依據。但有一種風險情況是，倘巴士

公司以專車形式行駛，例如接載員工等，而巴士公司遺漏向局方申報，即使過程中沒

有載客，但只要按既定路線完成行走各站點，系統仍會視為提供了完整的服務，只要

發出的車型符合有關路線的要求，將支付全段哩數的服務費。 

而根據澳門通的“拍卡”數據，有部分獲支付的班次確實沒有任何的電子票收記

錄，對於沒有任何“拍卡”人次的班次，局方表示沒有“拍卡”人次可能是有關班次

於離峰時間行駛或以現金支付車資，並不一定存在異常情況。 

但審計署於跟進一項有關“錢箱”遺失個案的過程中（詳見本報告第 3.3 點“現

金車資的監督”），發現有營運車輛於同一營運日內不斷行駛，但過程中沒有任何電

子及現金票收記錄，情況異常。然而，由於有關班次已按既定路線行駛，最終仍被交

通事務局確認為可作支付，顯示局方暫時未有設立機制對有關情況作出關注。具體情

況是某營運車輛（下稱“車輛 A”），於 2011 年 12 月 21 及 22 日期間，分別行駛了 4

條路線，共提供了 12 個班次、超過 10 小時的服務，服務時間介乎早上 09:55 至 15:38

之間，部分路線的行駛時間更屬於尖峰時間，但行駛過程中卻沒有任何電子及現金票

收記錄。同時，據資料顯示，“車輛 A”於 12 月 21 日及 22 日所行駛的 4 條路線，

經局方核實按既定路線行駛的“正常班次”共 1 142 班，除了“車輛 A”所提供的 12

個服務班次沒有任何票收外，其餘的 1 130 個班次全部均有乘客“拍卡”記錄。 

3.2.1.2 實際班次數量之核實 

根據基本資料第 2.2.3 點所述，交通事務局會將 RFID 記錄所確認到的“正常班

次”，按每一“車號”的發車數量與巴士公司所申報要求支付服務費的班次數量進行

核對，以確認最終可獲得支付服務費的班次數量。但當巴士公司所申報的服務班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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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於 RFID 系統所能確認的“正常班次”數量，例如巴士公司申報某營運車輛

“xx1234”當日提供了 10 個班次的服務，但局方從 RFID 系統確認只有 8 個“正常班

次”的記錄，則只會支付 8 個班次的服務費。餘下的班次會要求巴士公司提供資料後，

才決定是否支付。 

然而，審查發現交通事務局於實務執行上，未有嚴格按照上述規範進行班次數量

的核對工作，即未有按照每一“車號”的發車資料與 RFID 記錄進行核對，導致部分

獲支付的班次，實際上 RFID 系統內並沒有有關班次的出車記錄，缺乏支付的依據。

例如 2012 年 9 月 20 日巴士公司於“服務班次表”內申報某路線共發車 86 班，雖然

經局方確認按路線行駛的“正常班次”亦為 86 班，但其中“車號 a”及“車號 b”所

申報的 3 個服務班次實際上於 RFID 系統內並沒有記錄，RFID 系統內顯示提供了 3

個服務班次的營運車輛應為“車號 c”，但交通事務局並沒有進行進一步的跟進，而

自行認為是巴士公司錯誤填報“車號”所致，並作出了支付。 

就上述情況，局方表示往後會注意有關情況，並作出改善。 

3.2.2 審計意見 

為確保巴士公司所申報的服務班次已確切提供才會獲得支付服務費，交通事務局

必須設定良好的監督機制，對巴士公司所申報的服務班次作出核實，確認有關班次是

否已按照《承投規則》的各項規定提供了服務，才作出支付。同時，應訂定措施查找

各類可能存在的異常情況，例如沒有任何乘客的服務班次，應跟進當中的原因，以確

保有關車輛提供了服務，而並非一些非載客用途的班次（例如接載員工的“專車”

等）。 

但從是次審計結果可見，交通事務局未能確保獲支付的班次已按照《承投規則》

的要求提供了服務，分述如下： 

 對於從資料顯示有路線於 2012 年 9 月，長期早於規定發出首班車的情況，

雖然局方在審計署指出問題後作出了跟進，並確認實際上不存在提早發車的

問題。但審計署須指出，由於局方人員未有既定機制貫徹執行核對工作，故

局方於執行結算過程中未能適時發現有關情況，顯示監督程序存有不足。局

方應設立適當的覆核機制，確保所有工作人員按既定規範執行，避免有關情

況再次發生。 

 至於臨時增發班次方面，局方並未有嚴格遵守《承投規則》的規定，要求巴

士公司提供事實證明。審計署須指出，提交事實證明並非一項單純的行政程

序，其背後目的是確保行政當局能獲得足夠的資訊，從而合理判斷增發班次

的合理性，作為是否結算支付的重要依據。為此，局方應嚴格遵守有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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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有營運車輛於同一日內不斷行駛多個班次，卻完全沒有票收記錄，但

由於局方現時主要以巴士班次是否按既定路線行駛，作為服務確認的主要依

據，而未有對乘客資料等其他數據作一併考慮，故上述的異常個案仍被確認

為“正常班次”，顯示對於服務確認的方法有待完善。 

 另一方面，局方未有貫徹執行核實班次數量的措施，在核實班次數量的過程

中，只就總量作出關注，而未有具體核實每一台營運車輛所申報的服務班次

是否具有相應的服務記錄，導致部分班次在欠缺合理依據可供證實已提供服

務的情況下，便獲得支付服務費，有關的結算行為欠缺正當性，亦構成浪費

公帑的風險。 

綜合上述可見，目前交通事務局的監督機制存有不足，未能確保獲支付服務費的

班次能符合《承投規則》的結算要求，並沒有妥善履行被賦予的監督責任。 

3.2.3 審計建議 

交通事務局應： 

(1) 完善服務費的核實監督機制，確保獲支付的班次能符合《承投規則》的相關

結算要求。 

(2) 檢討現時以是否按既定路線行駛作為服務確認的做法，例如需綜合分析乘客

資料等數據，從而判斷巴士公司所申報的班次資料是否存在異常情況，以便

作出跟進。 

(3) 對於《承投規則》已訂定的規範，例如臨時增發班次需提供事實證明等程序，

應嚴格按照有關規範貫徹執行。 

3.3 現金車資的監督 

3.3.1 審計發現 

3.3.1.1 《承投規則》中的相關規定 

根據《承投規則》第 III.ii 部分第 7 點，巴士票款全數屬特區政府所有，故此，巴

士公司具有義務將所收取的票款全數交還特區政府。同時，《承投規則》規定巴士公

司需提交準確的票款記錄及統計，供行政當局核查，以便進行監督，從而確保特區政

府能收回所有現金票款。而根據《承投規則》第 III.i.1 部分第 23.2 點第 6)項，倘巴士

公司沒有遵守《承投規則》的規定而流失票款，每宗個案可被處罰 100 000 澳門元，

並須歸還流失的票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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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現金票款的監督程序 

為確保收回所有現金票款，交通事務局表示已向巴士公司制定“公共巴士票款處

理工作指引”，要求巴士公司需於營運日結束當天拆卸錢箱，並交回點鈔中心。局方

設有攝錄機實時監察點鈔中心內卸箱及點鈔過程，由局方職員不定時以抽查方式觀察

是否存在異常情況。同時，巴士公司需提交以下 3 份表格資料，包括“出車表”、“拆

卸錢箱登記表”及“票款收入記錄表”交予局方核查。 

 “出車表”：記錄了當天的出車數量； 

 “拆卸錢箱登記表”：記錄了當天從營運車輛所拆卸的錢箱數量； 

 “票款收入記錄表（點鈔中心點鈔記錄表）”：記錄了當天交回的錢箱數量，

以及每個錢箱所收取的現金款項。 

局方表示基於以下原因，現時只會大約每月一次，以抽查方式核對上述 3 份表格

的資料，以監察所收回的錢箱數是否與出車數目相符： 

 因人手不足，而現金票款只佔整體票款收入約 20%
7，金額不大，故會將資

源配置於其他更為重要的監察工作上，例如市民關注的“班次頻率”、“服

務質素”等； 

 雖然從直觀上，只要將“出車表”與“拆卸錢箱登記表”的總數相互核對，

便能得悉巴士公司當天的“出車數量”與交回的“錢箱數量”是否相符，實

際上由於存在因巴士公司沒有按規定於當天卸箱、提供的記錄出錯（例如錯

誤輸入車牌號碼、錢箱編號等）、部分車輛當天裝卸了 2 次錢箱8、部分車輛

行駛兩條路線9等種種原因，導致全面核實 1 日的數據往往需花費一至兩個工

作天，過程需時。 

局方表示，倘抽查過程發現出車數量與錢箱數目不符等異常情況，會致電巴士公

司跟進，但有關工作沒有工作記錄。局方又表示自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8 期間，未

有發現明顯的異常情況，故認為有關的抽查機制，基本可確保收回所有現金票款。而

據資料顯示，交通事務局自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8 月，未有任何因“現金票款遺失”

或“巴士公司提交的票款資料不完善”，而提起的處罰個案。 

為探討局方所設定核查機制的有效性，審計署隨機抽查了兩天（2011 年 12 月 21

日及 22 日）的現金票款資料，卻發現連續兩天同一台車輛（下稱“車輛 A”），均

                                                 
7
 根據交通事務局提供的票款資料，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8 月合共 13 個月的票款收入為 292 347 726

澳門元，其中現金票款佔 61 556 010 澳門元（即 21.06%）。 

8
 會導致卸箱記錄大於出車記錄。 

9
 會導致出車記錄大於卸箱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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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將“錢箱”交回，存在遺失現金票款的風險，但交通事務局卻未有適時發現。當

審計署指出有關情況後，該局表示會：“要求巴士公司找出原因及作出解釋，並要求

巴士公司就此提交報告及作出改善。”審計署其後於 2012 年 11 月向交通事務局了解

上述個案的跟進結果，局方表示因透過自行核對報表已能找出原因，故最終未有要求

巴士公司提交報告，並提供了一份書面解釋文件，其內表示“車輛 A”：“於 12 月

21日及 22日全日的服務時間分別只有 1小時 16分鐘及 2小時，懷疑巴士公司因錢箱

沒有現金而沒有裝卸錢箱。” 

然而，根據交通事務局的 RFID 行車記錄，以及巴士公司提供的“出車表”顯示，

實際情況與局方的跟進結果不符。具體情況見下表四： 

表四：部門跟進結果與實際情況差異對照表 

日期 部門回覆的跟進結果 審計署發現的實際情況 

12 月 21 日 

車輛 A 全日行走了 1 條路線 
車輛 A 全日行走了 4 條路線， 

提供了 7 個班次的服務 

服務時間 1 小時 16 分鐘 

(13:14-14:30) 

服務時間 5 小時 43 分鐘 

(09:55-15:38) 

12 月 22 日 

全日行走了 1 條路線 
全日行走了 2 條路線， 

提供了 5 個班次的服務 

服務時間 2 小時 

(13:14-15:14) 

服務時間 4 小時 46 分鐘 

(10:28-15:14) 

資料來源：整理自交通事務局的面談及書面回覆內容，以及 RFID 系統和巴士公司提供班次資料。 

3.3.1.3 現金票款監督工作的改善措施 

交通事務局表示自審計署進行審查後，於 2012 年 9 月開始，完善了現金票款的

監督機制，包括訂立了“公共巴士票款收入的監察工作流程及內部指引”和新增了

“日常檢查”程序。日常檢查是核實“票款收入總表”內各錢箱收入之和是否等於該

表的總金額，以及對空箱（指沒有現金票款的錢箱）及金額少10的錢箱作出記錄，以

作為日後抽查的依據。此外，對於在執行“日常檢查”程序和每月一次以抽查方式對

“出車數量”與所收回的“錢箱數量”是否相符的核對工作後，亦規定了檢查後需編

制工作記錄。 

3.3.2 審計意見 

按照良好的管理原則，在履行監督責任時，應按照風險程度投放監管資源，對於

運作機制上存在問題及風險較少的環節，可適當投放相對較少的監管資源。但當察覺

                                                 
10

 交通事務局的定義為少於 20 元的錢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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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機制上存在問題、漏洞多及風險越大時，就應加強監管。但現時交通事務局的做法

與一般管理理念並不相符，對車費收入的監管態度寛鬆，存在以下不足之處： 

 未能妥善履行監察票款收入之職責：對於交通事務局表示因為人手不足、收

入金額不大的理由，故此將資源分配至其他更為重要的監察工作上（如“班

次頻率”和“服務質素”等），有關做法是欠缺妥當的。 

首先，公共部門應盡其所能去確保每項被賦予的職責得到妥善的履行，人力

資源方面，應透過適當的協商和調配去解決，而不可因此而放棄完善履行有

關的職責。此外，公共部門其中一項必然的職責，是對本身的收入和開支作

出妥善管理和監察。政府透過立法方式去確立公共部門必須遵守的各項財帳

運作規章，正突顯出這項職責的重要性。對於收入和開支的監察，部門應努

力確保其合法性和完整性，不論金額多少亦應嚴肅處理，故此不應該亦不可

能因為金額的大小而在相關的工作上有所疏漏。再者，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8 月合共 13 個月的票款收入超過 292 347 726 澳門元，其中現金票款佔

21.06%，達 61 556 010 澳門元，即每月的平均現金票款為 4 735 078 澳門元，

金額實際不低，更應做好監管工作。 

 票款收入方面監察工作欠缺效率：在數據核實方面，交通事務局採用核對由

巴士公司提交表格中的數據，配合以不定時的抽查去檢測是否存在異常情況

的監察方式。上述之核實方式僅在巴士公司提交表格的數字之間作出相互核

對，加上每月一次明顯偏低的抽查率，並不足以防治錯報、漏報、瞞報的風

險。 

交通事務局曾表示要全面核對一天的數據往往需花費一至兩個工作天，過程

需時，惟此不應構成其未能盡職履行監督義務的理由。相反地，局方應要求

巴士公司按照便利核對的方式填報資料，以便更容易對資料進行核對工作，

而不是因為提交資料的複雜性，而減少核查工作。同時，各巴士公司固然有

義務提供準確的營運數據，但局方亦應訂定適當的措施，就巴士公司所提供

的資料之完整性及真確性作出核實，如能將手寫記錄表轉為電子化方式，以

提供對營運數據作自動化全面檢測核對的可能性，則更能加强在票款收入方

面監察工作的效率。 

 監察機制及執行過程存有漏洞：交通事務局表示自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8

月期間，未有發現明顯的異常狀況，惟於審計署審查過程中只隨機抽查了兩

天的現金記錄，兩天同時發現到同一台車輛未有將錢箱交回的情況，反映監

察力度不足，即使審計署指出有關情況後，亦未有作出適切的跟進。該局在

跟進後的回覆中引用了錯誤的數據，亦未能準確找出未有將錢箱交回的原

因，僅能以“懷疑”的方式作出結論推斷。由此結果顯示，交通事務局目前

的監察工作存在粗疏而未能認真履行其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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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2012 年 9 月局方表示改善了收回現金票款的監督機制，有關改善措施只

是對“票款收入總表”內每一錢箱的金額進行累計加總工作，並未能監察是

否漏報錢箱的情況，反映局方有關改善措施是無效的。對於這容易出現問題

的環節上仍未有作出改善措施，確保收回所有現金票款。 

由於巴士營運的票款收入屬於特區政府的庫房收入，交通事務局有責任制訂良好

的監察機制，對監督流程中的盲點和漏洞作出檢討，充分和有效地履行其監督職責和

義務，以確保有關收入的完整性和準確性。局方應採取適當措施，對監督流程中的盲

點和漏洞作出檢討，充分和有效地履行其監督職責和義務。同時，作為監督實體，不

僅限於要自行投入大量資源進行監管，實際上有權向服務提供者要求履行義務，提交

準確資料，並對任何差異預先作出解釋，以便監督實體進行覆核及跟進。 

3.3.3 審計建議 

交通事務局應檢討現時對於現金票款的監督措施，包括： 

(1) 應透過人力資源上的適當調配和安排，去確保監察職責得以全面履行。 

(2) 要求各巴士公司履行義務，優化現時所收集的票款記錄及統計資料，尤其是

要求全面提供電子化數據，並對數據中的任何差異預先作出解釋，以便能適

時地及有效地對營運收入作出核實。同時亦應對現行的核算機制和方法作出

檢討，確保有關方式能有效檢測和防治錯報、漏報、瞞報的風險。 

(3) 改善檢討機制，適時地對監察流程作出檢討和優化，堵塞倘有的盲點和漏

洞，以確保有關收入的完整性和準碓性。 

3.4 車輛環保標準的要求 

審計署探討了交通事務局有否從提升服務質素的角度作充分考慮，從而為巴士規

格制訂合適的環保標準要求，具體情況如下： 

3.4.1 審計發現 

3.4.1.1 訂定環保標準之考慮 

在“新巴士服務模式”下，行政當局是以採購服務的形式向巴士公司購買班次服

務，具有主導權，而模式的推行是以提升服務質素為目的，當中除包括增加班次、優

化路線安排外，為營運車輛制訂適當的排放標準亦為提升服務的必要元素。故此，應

就巴士公司所使用的營運車輛訂定適當的汽車排放標準，以符合環保方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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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承投規則》，第 III.ii 部分第 2.1.4 點，行政當局規定獲判給者所採購之車輛

必須至少符合歐盟 III 期的排放標準11。對於交通事務局採用歐盟 III 期作為營運車輛

最基本排放標準之原因，局方表示是基於以下原因： 

 由於兩間舊巴士公司的營運車輛大部分是採用歐盟 II 期或 III 期排放標準，

倘若“新巴士營運模式”採用歐盟 IV 期排放標準，兩間舊巴士公司將有大

批車輛需即時淘汰； 

 本澳油品質量未能配合； 

 在 2009 年進行公開招標時，當時歐盟 IV 期巴士的技術並未成熟。 

對於上述原因，局方表示是透過參考外部資料而得出之結果，有關資料是透過上

網查找或致電各油品公司了解，並沒有將有關資料編印以作存檔之用，故未能提供有

關資料予審計署。 

但審查發現交通事務局所表示的原因，與實際情況存在差異，分述如下： 

(1) 首先，根據《承投規則》第 III.ii.2 部分第 2.1.4 點所訂定之內容：“獲判給者

自判給通知日起所購置之營運車輛需符合歐盟 III 期或更嚴謹的汽車廢氣排

放標準”。當中，有關汽車廢氣排放標準之要求只是針對巴士公司在獲判給

服務後所購置之營運車輛，倘若兩間舊巴士公司獲判給有關服務，有關要求

並不影響已購置之營運車輛，並不存在即時淘汰營運車輛之問題。同時，對

於淘汰舊車方面，《承投規則》內已訂定了具體的規範，根據《承投規則》

第 III.ii.2 部分第 2.1.5 點：“獲判給者的營運車輛隊伍在提供服務的首五年期

間，任何時候的平均車齡不可等於或高於 5.5歲；期後，任何時候的平均車

齡不可等於或高於 7.5歲”。換言之，營運車輛只會因車齡高於規定被淘汰，

倘若兩間舊巴士公司獲判給服務，其營運車輛並不會基於廢氣排放標準之設

定而即時被淘汰。 

(2) 至於油品質量方面，根據能源業發展辦公室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的一項研究－

2006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燃料市場運作及監察狀況研究報告摘要》，澳門的

石油產品供應全部依賴進口，幾乎全部是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或經由中國大

陸的儲存終端設施以船運取得。此外，交通事務局於 2011 年 4 月曾聯同環

境保護局與各油品供應商代表舉行會議，以就澳門車用燃料標準進行交流，

根據“會議記錄”，業界代表表示本澳大部分供應商的車用燃料主要經由香

港的經銷商進口，故所提供的車用燃料質量規格基本上符合歐盟 IV 期標準，

有時甚至會進口歐盟 V 期標準的車用燃料。 

                                                 
11

 “歐盟排放標準”是指歐盟成員國在歐盟會議中聯合制定的廢氣排放標準，作為多個國家採納的廢

氣排放指標，目的為限制汽車排放污染物對環境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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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本澳的油品以進口為主，故油品質量主要視乎進口地之法例規

範，而香港於 2002 年已將汽車柴油提升至歐盟 IV 期標準，2009 年 1 月起更

提升至歐盟 V 期水平。故此，在 2009 年制定招標文件時，本澳的部分供應

商已提供能符合歐盟 IV 期標準的油品供市場使用。 

(3) 最後，就交通事務局所指 2009 年時歐盟 IV 期巴士12技術並未成熟方面，審

計署整理了歐盟、香港及國內就歐 III 及歐 IV 廢氣排放標準13之實施年份，

從而探討現時“新巴士服務模式”所要求的歐 III 標準是否過於寛鬆，以及

於 2009 年制訂《承投規則》時，是否具條件要求採用更高環保規格（例如

歐 IV 標準）之車輛： 

表五：歐盟、香港及國內就車輛廢氣排放標準之實施情況 

國家/地區 
歐 III 標準/國內廢氣 

排放標準實施年份 

歐 IV 標準/國內廢氣 

排放標準實施年份 

歐盟參與國14
 2000 年 2005 年 

香港 2001 年 2006 年 

國內 北京 2005 年 2008 年 

上海 2006 年 2009 年 

廣州 2006 年 2010 年 

南京 2008 年 2011 年 

資料來源：整理自歐盟、國內及香港的相關網站資料 

從上表可見，現時“新巴士服務模式”所要求的歐 III 標準，歐盟及香港於

2000 年及 2001 年已開始採用，換言之，在 2009 年交通事務局就“新巴士服

務模式”進行招標時，有關標準於上述地區已採用達 9 年；而在國內亦於

2005 年開始在各城市分階段採用。此外，香港方面於 2006 年 10 月已規定所

有柴油巴士全面採用歐盟 IV 期標準，故此，對於局方所指技術並未成熟的

歐 IV 標準巴士，於 2009 年制訂《承投規則》時香港地區已採用了 3 年。但

由於局方未有將 2009 年制訂《承投規則》時的參考資料保留，就局方表示

歐 IV 標準巴士技術並未成熟之說法，審計署無法對局方當時作出有關判斷

之合理性進行核實。 

                                                 
12

 “歐盟排放標準”分為三大類別，包括“輕型車輛”、“重型車輛”及“非道路交通用柴油引擎”，

而巴士引擎的排放標準歸類為“重型車輛”一類。重型車輛的排放標準是於 1988 年訂立。 

13
 內地方面參照歐盟訂立了自身的汽車排放標準，根據環境保護局的研究資料，國 III 及國 IV 標準相

應於歐 III 及歐 IV 標準。 

14
 歐盟參與國包括有：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共 27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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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區域性綱要之落實 

另一方面，根據“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 2009 年 1 月 8 日公佈之《珠

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所訂定之內容，當中強調粵港澳地

區須要逐步實現統一採用優於全國其他地區的汽車燃料、船舶燃油與排放標準，目的

在於改善空氣質量，共同建設綠色大珠江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同時，如上表五的資

料所述，中國部分城市已早於 2005 年及 2008 年採用國 III排放標準及國 IV 排放標準。

因此，為具體落實《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內所訂定之

內容，交通事務局於 2009 年在制定《承投規則》內有關廢氣排放標準時，應參考中

國內地當時正在採用之廢氣排放標準，以滿足“採用優於全國其他地區的汽車燃料、

船舶燃油與排放標準”之要求。 

3.4.2 審計意見 

交通事務局曾公開表示希望透過“新巴士服務模式”落實“綠色出行”及“公

交優先”的理念；同時，參照該局於 2009 年向公眾發佈之《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

政策（2010–2020）》文本，亦明確指出特區政府將推動低碳減排的交通運輸政策。

故此，交通事務局作為巴士服務的監督實體，應為巴士營運車輛制訂合適的排放標

準，避免影響市民或乘客的健康。 

作為《道路集體客運公共服務》的購買方，交通事務局有條件要求服務供應商採

用較佳排放標準的營運車輛，以減少廢氣排放對環境造成的污染。然而，從審查結果

可見，澳門鄰近地區及國際上於 2000 至 2005 年期間已普遍採用歐 III 排放標準，2009

年前更已提升至歐 IV 排放標準，但局方在是次長達 7 年（至 2018 年）的服務合同中，

只要求服務供應商所採購的營運車輛必須符合歐 III 排放標準，明顯落後於國際上的

主流要求，顯示局方欠缺前瞻性的考慮，錯過了借新巴士服務模式的推行而跟進國際

環保趨勢的時機，與綠色出行的口號存在較大落差。此外，對於局方所表示採用歐 III

期排放標準的原因，其理據並不充分或根本與客觀事實不符，又未有保存工作過程中

曾參考的文件資料，供其監督實體或第三方可判斷訂定相關標準之合理性，包括： 

(1) 交通事務局已有機制規管營運車輛按車輛隊伍的平均車齡而淘汰，因此，縱

使以歐盟 IV 期或更高的排放標準作為採購營運車輛的基本要求，亦不會引

致兩間舊巴士公司的現有營運車輛被即時淘汰； 

(2) 根據市場狀況，本澳已存在部分燃料供應商可提供合適的油品予歐盟 IV 期

巴士使用，不存在市場上沒有合適油品供應的情況； 

(3) 歐盟 IV 期排放標準的車輛已在鄰近及國際市場上廣泛使用，且更發展至歐

盟 V 期的標準，所以不存在技術未成熟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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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新巴士服務模式”下，行政當局是以購買服務形式採購巴士服務，具

主導地位，更應借此契機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為巴士營運車輛訂定較為嚴謹之汽車廢

氣排放標準，以確保特區政府的交通運輸政策，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

綱要（2008-2020 年）》等區域性協議得以有效落實，從而達到預期的政策目的。 

3.4.3 審計建議 

交通事務局應： 

(1) 借鑒是次經驗，於往後進行同類型服務招標時，應藉着主導服務提供的契

機，在可行範圍內，就營運車輛訂定更環保的“排放標準”或其他相關規

範，以確保符合國際主流要求，從而達致提升服務質素的目的； 

(2) 於往後制訂承投規則及合同規範的過程中，應訂定嚴謹之資料搜集及分析程

序，並將過程中所參考的相關資料適當保存，供監督實體或第三方核實訂定

有關標準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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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綜合評論及建議 

誠如交通事務局在其網站表示，“新巴士服務模式”的推行不僅是引入競爭，將

營運公司由兩間增加至三間，更重要是政府以主導者的角色投入大量資源，向巴士公

司採購服務，藉此增加巴士班次及提升公交服務質素，以改善居民長久反映的“搭車

難”問題，有關的理念是可取的。 

為了具體落實有關工作，局方透過《承投規則》明確訂定了如“班次頻率”等各

項規範及罰則。然而，透過是次審查結果可見，局方的管理及監督工作未如理想，包

括對於班次頻率的監督不足；結算支付時未有貫徹執行所訂定的班次核對程序，而且

欠缺機制跟進沒有任何票收記錄的班次；現金票款存在遺失的風險，以及對於車輛排

放標準的要求有欠妥善，有關問題將引致巴士服務改革無法有效落實。尤其根據判給

合同，七年合同期間所涉及的判給總金額達 47.76 億澳門元。由於巴士服務改革與市

民的日常出行息息相關，且涉及的金額龐大，局方必須妥善履行其受託管理責任，妥

善執行監管工作，以確保能有效解決市民“搭車難”問題，使相關資源被妥善運用。 

審計署明白“新巴士服務模式”屬於一項嶄新的嘗試，是行政當局第一次以有關

模式向市民提供公交服務，實踐過程中難免存在一定困難，但審計署期望透過是次審

查所提出的問題及建議，可引起局方的重視，並加強有關的監管工作。此外，如局方

向外表示，新巴士服務招標過程是“摸著石頭過河”，就處罰機制和服務評鑒制度等

仍有優化空間。故此，局方應同時就合同條款及管理措施一併作出審視，倘有需要，

應從根本作出完善，透過監管及合同優化兩方面雙管齊下，在摸索中不斷完善，以確

保所投入的大量公帑資源，能真正達到改善公交服務質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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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審計對象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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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 條被抽查巴士路線的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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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A ─ 去程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6:59 9 6 10 66.67% 10 66.67% 9 50.00% 9 50.00% 9 50.00% 

06:59-09:59 6 30 31 3.33% 32 6.67% 32 6.67% 31 3.33% 33 10.00% 

09:59-12:05 9 14 15 7.14% 21 50.00% 20 42.86% 20 42.86% 20 42.86% 

12:05-14:29 6 24 22 -8.33% 27 12.50% 23 -4.17% 25 4.17% 23 -4.17% 

14:29-16:26 9 13 20 53.85% 23 76.92% 23 76.92% 23 76.92% 23 76.92% 

16:26-19:32 6 31 27 -12.90% 24 -22.58% 27 -12.90% 26 -16.13% 20 -35.48% 

19:32-00:02 10 28 33 17.86% 33 17.86% 30 7.14% 33 17.86% 29 3.57% 

總數 146 158 8.22% 170 16.44% 164 12.33% 167 14.38% 157 7.53%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6:59 9 6 9 50.00% 9 50.00% 9 50.00% 9 50.00% 9 50.00% 

06:59-09:59 6 30 36 20.00% 35 16.67% 30 0.00% 36 20.00% 34 13.33% 

09:59-12:05 9 14 19 35.71% 19 35.71% 18 28.57% 18 28.57% 20 42.86% 

12:05-14:29 6 24 26 8.33% 24 0.00% 22 -8.33% 25 4.17% 26 8.33% 

14:29-16:26 9 13 21 61.54% 23 76.92% 23 76.92% 23 76.92% 22 69.23% 

16:26-19:32 6 31 25 -19.35% 26 -16.13% 26 -16.13% 25 -19.35% 27 -12.90% 

19:32-00:02 10 28 30 7.14% 33 17.86% 29 3.57% 30 7.14% 33 17.86% 

總數 146 166 13.70% 169 15.75% 157 7.53% 166 13.70% 171 17.12% 

 

附件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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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6:59 9 6 9 50.00% 9 50.00% 9 50.00% 9 50.00% 9 50.00% 

06:59-09:59 6 30 35 16.67% 35 16.67% 35 16.67% 34 13.33% 33 10.00% 

09:59-12:05 9 14 18 28.57% 18 28.57% 18 28.57% 15 7.14% 17 21.43% 

12:05-14:29 6 24 25 4.17% 24 0.00% 24 0.00% 25 4.17% 24 0.00% 

14:29-16:26 9 13 23 76.92% 23 76.92% 23 76.92% 22 69.23% 23 76.92% 

16:26-19:32 6 31 24 -22.58% 27 -12.90% 27 -12.90% 22 -29.03% 23 -25.81% 

19:32-00:02 10 28 32 14.29% 29 3.57% 32 14.29% 31 10.71% 32 14.29% 

總數 146 166 13.70% 165 13.01% 168 15.07% 158 8.22% 161 10.27%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6:59 9 6 9 50.00% 9 50.00% 9 50.00% 9 50.00% 9 50.00% 

06:59-09:59 6 30 31 3.33% 31 3.33% 36 20.00% 33 10.00% 34 13.33% 

09:59-12:05 9 14 14 0.00% 17 21.43% 18 28.57% 18 28.57% 19 35.71% 

12:05-14:29 6 24 24 0.00% 27 12.50% 27 12.50% 23 -4.17% 25 4.17% 

14:29-16:26 9 13 22 69.23% 24 84.62% 23 76.92% 24 84.62% 23 76.92% 

16:26-19:32 6 31 23 -25.81% 27 -12.90% 27 -12.90% 26 -16.13% 21 -32.26% 

19:32-00:02 10 28 28 0.00% 36 28.57% 26 -7.14% 29 3.57% 28 0.00% 

總數 146 151 3.42% 171 17.12% 166 13.70% 162 10.96% 159 8.90%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3) 以斜體及粗體標示的數據代表班次總量滿足《承投規則》要求的班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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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A ─ 回程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40-07:16 9 4 7 75.00% 6 50.00% 7 75.00% 7 75.00% 6 50.00% 

07:16-09:58 6 27 21 -22.22% 29 7.41% 26 -3.70% 24 -11.11% 23 -14.81% 

09:58-12:04 9 14 14 0.00% 18 28.57% 19 35.71% 18 28.57% 17 21.43% 

12:04-14:28 6 24 21 -12.50% 28 16.67% 24 0.00% 26 8.33% 25 4.17% 

14:28-16:25 9 13 18 38.46% 20 53.85% 22 69.23% 23 76.92% 22 69.23% 

16:25-19:25 6 30 32 6.67% 29 -3.33% 29 -3.33% 27 -10.00% 28 -6.67% 

19:25-23:45 10 27 32 18.52% 31 14.81% 31 14.81% 31 14.81% 29 7.41% 

總數 139 145 4.32% 161 15.83% 158 13.67% 156 12.23% 150 7.91%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40-07:16 9 4 6 50.00% 6 50.00% 6 50.00% 6 50.00% 6 50.00% 

07:16-09:58 6 27 28 3.70% 28 3.70% 22 -18.52% 26 -3.70% 25 -7.41% 

09:58-12:04 9 14 19 35.71% 19 35.71% 16 14.29% 16 14.29% 19 35.71% 

12:04-14:28 6 24 25 4.17% 24 0.00% 22 -8.33% 25 4.17% 26 8.33% 

14:28-16:25 9 13 20 53.85% 21 61.54% 22 69.23% 22 69.23% 22 69.23% 

16:25-19:25 6 30 30 0.00% 29 -3.33% 29 -3.33% 31 3.33% 32 6.67% 

19:25-23:45 10 27 30 11.11% 31 14.81% 29 7.41% 29 7.41% 31 14.81% 

總數 139 158 13.67% 158 13.67% 146 5.04% 155 11.51% 161 15.83% 

 

附件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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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40-07:16 9 4 5 25.00% 6 50.00% 5 25.00% 6 50.00% 6 50.00% 

07:16-09:58 6 27 28 3.70% 24 -11.11% 29 7.41% 26 -3.70% 26 -3.70% 

09:58-12:04 9 14 20 42.86% 17 21.43% 17 21.43% 18 28.57% 16 14.29% 

12:04-14:28 6 24 25 4.17% 23 -4.17% 24 0.00% 24 0.00% 24 0.00% 

14:28-16:25 9 13 20 53.85% 22 69.23% 22 69.23% 21 61.54% 21 61.54% 

16:25-19:25 6 30 29 -3.33% 30 0.00% 32 6.67% 29 -3.33% 30 0.00% 

19:25-23:45 10 27 32 18.52% 29 7.41% 31 14.81% 28 3.70% 30 11.11% 

總數 139 159 14.39% 151 8.63% 160 15.11% 152 9.35% 153 10.07%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40-07:16 9 4 6 50.00% 6 50.00% 5 25.00% 6 50.00% 5 25.00% 

07:16-09:58 6 27 19 -29.63% 20 -25.93% 27 0.00% 26 -3.70% 28 3.70% 

09:58-12:04 9 14 19 35.71% 19 35.71% 19 35.71% 17 21.43% 16 14.29% 

12:04-14:28 6 24 23 -4.17% 26 8.33% 26 8.33% 24 0.00% 24 0.00% 

14:28-16:25 9 13 21 61.54% 22 69.23% 23 76.92% 21 61.54% 17 30.77% 

16:25-19:25 6 30 28 -6.67% 32 6.67% 29 -3.33% 31 3.33% 26 -13.33% 

19:25-23:45 10 27 29 7.41% 32 18.52% 28 3.70% 29 7.41% 28 3.70% 

總數 139 145 4.32% 157 12.95% 157 12.95% 154 10.79% 144 3.60%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3) 以斜體及粗體標示的數據代表班次總量滿足《承投規則》要求的班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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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B ─ 去程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9:15 10 19 32 68.42% 32 68.42% 30 57.89% 27 42.11% 29 52.63% 

09:15-19:15 12 50 55 10.00% 53 6.00% 53 6.00% 52 4.00% 52 4.00% 

19:15-23:45 15 19 18 -5.26% 21 10.53% 19 0.00% 18 -5.26% 19 0.00% 

總數 88 105 19.32% 106 20.45% 102 15.91% 97 10.23% 100 13.64%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9:15 10 19 27 42.11% 26 36.84% 27 42.11% 28 47.37% 31 63.16% 

09:15-19:15 12 50 52 4.00% 51 2.00% 51 2.00% 54 8.00% 54 8.00% 

19:15-23:45 15 19 21 10.53% 19 0.00% 21 10.53% 19 0.00% 19 0.00% 

總數 88 100 13.64% 96 9.09% 99 12.50% 101 14.77% 104 18.18%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9:15 10 19 26 36.84% 27 42.11% 25 31.58% 23 21.05% 29 52.63% 

09:15-19:15 12 50 50 0.00% 52 4.00% 52 4.00% 50 0.00% 52 4.00% 

19:15-23:45 15 19 19 0.00% 19 0.00% 19 0.00% 19 0.00% 19 0.00% 

總數 88 95 7.95% 98 11.36% 96 9.09% 92 4.55% 100 13.64% 

 

附件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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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9:15 10 19 28 47.37% 30 57.89% 29 52.63% 28 47.37% 28 47.37% 

09:15-19:15 12 50 47 -6.00% 55 10.00% 51 2.00% 51 2.00% 54 8.00% 

19:15-23:45 15 19 19 0.00% 21 10.53% 18 -5.26% 19 0.00% 19 0.00% 

總數 88 94 6.82% 106 20.45% 98 11.36% 98 11.36% 101 14.77%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2) 以斜體及粗體標示的數據代表班次總量滿足《承投規則》要求的班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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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B ─ 回程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7:05 15 4 7 75.00% 7 75.00% 7 75.00% 7 75.00% 6 50.00% 

07:05-19:05 12 60 75 25.00% 74 23.33% 72 20.00% 69 15.00% 69 15.00% 

19:05-00:05 15 21 20 -4.76% 22 4.76% 18 -14.29% 20 -4.76% 20 -4.76% 

總數 85 102 20.00% 103 21.18% 97 14.12% 96 12.94% 95 11.76%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7:05 15 4 7 75.00% 7 75.00% 7 75.00% 7 75.00% 7 75.00% 

07:05-19:05 12 60 73 21.67% 68 13.33% 69 15.00% 76 26.67% 76 26.67% 

19:05-00:05 15 21 22 4.76% 20 -4.76% 23 9.52% 19 -9.52% 21 0.00% 

總數 85 102 20.00% 95 11.76% 99 16.47% 102 20.00% 104 22.35%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7:05 15 4 7 75.00% 7 75.00% 7 75.00% 6 50.00% 7 75.00% 

07:05-19:05 12 60 67 11.67% 73 21.67% 70 16.67% 65 8.33% 72 20.00% 

19:05-00:05 15 21 21 0.00% 23 9.52% 17 -19.05% 21 0.00% 20 -4.76% 

總數 85 95 11.76% 103 21.18% 94 10.59% 92 8.24% 99 16.47% 

 

附件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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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7:05 15 4 7 75.00% 7 75.00% 7 75.00% 8 100.00% 8 100.00% 

07:05-19:05 12 60 68 13.33% 75 25.00% 75 25.00% 74 23.33% 76 26.67% 

19:05-00:05 15 21 21 0.00% 23 9.52% 21 0.00% 20 -4.76% 22 4.76% 

總數 85 96 12.94% 105 23.53% 103 21.18% 102 20.00% 106 24.71%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2) 以斜體及粗體標示的數據代表班次總量滿足《承投規則》要求的班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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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C ─ 去程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06:55 8 5 8 60.00% 8 60.00% 6 20.00% 7 40.00% 8 60.00% 

06:55-08:55 6 20 16 -20.00% 17 -15.00% 17 -15.00% 19 -5.00% 16 -20.00% 

08:55-11:35 8 20 19 -5.00% 18 -10.00% 18 -10.00% 18 -10.00% 21 5.00% 

11:35-13:35 6 20 19 -5.00% 18 -10.00% 20 0.00% 19 -5.00% 20 0.00% 

13:35-15:35 8 15 17 13.33% 18 20.00% 18 20.00% 17 13.33% 19 26.67% 

15:35-20:05 6 45 36 -20.00% 31 -31.11% 33 -26.67% 30 -33.33% 32 -28.89% 

20:05-00:05 8 31 28 -9.68% 25 -19.35% 29 -6.45% 25 -19.35% 26 -16.13% 

總數 156 143 -8.33% 135 -13.46% 141 -9.62% 135 -13.46% 142 -8.97%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06:55 8 5 6 20.00% 8 60.00% 6 20.00% 6 20.00% 8 60.00% 

06:55-08:55 6 20 17 -15.00% 15 -25.00% 17 -15.00% 15 -25.00% 17 -15.00% 

08:55-11:35 8 20 16 -20.00% 19 -5.00% 18 -10.00% 15 -25.00% 20 0.00% 

11:35-13:35 6 20 17 -15.00% 18 -10.00% 14 -30.00% 17 -15.00% 21 5.00% 

13:35-15:35 8 15 16 6.67% 19 26.67% 20 33.33% 19 26.67% 19 26.67% 

15:35-20:05 6 45 32 -28.89% 32 -28.89% 32 -28.89% 29 -35.56% 28 -37.78% 

20:05-00:05 8 31 25 -19.35% 28 -9.68% 28 -9.68% 26 -16.13% 26 -16.13% 

總數 156 129 -17.31% 139 -10.90% 135 -13.46% 127 -18.59% 139 -10.90% 

 

附件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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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06:55 8 5 8 60.00% 6 20.00% 6 20.00% 7 40.00% 6 20.00% 

06:55-08:55 6 20 15 -25.00% 18 -10.00% 15 -25.00% 14 -30.00% 17 -15.00% 

08:55-11:35 8 20 19 -5.00% 20 0.00% 18 -10.00% 14 -30.00% 20 0.00% 

11:35-13:35 6 20 15 -25.00% 17 -15.00% 18 -10.00% 15 -25.00% 15 -25.00% 

13:35-15:35 8 15 17 13.33% 18 20.00% 16 6.67% 15 0.00% 17 13.33% 

15:35-20:05 6 45 29 -35.56% 30 -33.33% 31 -31.11% 26 -42.22% 27 -40.00% 

20:05-00:05 8 31 29 -6.45% 26 -16.13% 24 -22.58% 27 -12.90% 28 -9.68% 

總數 156 132 -15.38% 135 -13.46% 128 -17.95% 118 -24.36% 130 -16.67%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06:55 8 5 8 60.00% 7 40.00% 8 60.00% 8 60.00% 9 80.00% 

06:55-08:55 6 20 15 -25.00% 17 -15.00% 18 -10.00% 15 -25.00% 15 -25.00% 

08:55-11:35 8 20 18 -10.00% 18 -10.00% 22 10.00% 13 -35.00% 20 0.00% 

11:35-13:35 6 20 17 -15.00% 16 -20.00% 19 -5.00% 14 -30.00% 23 15.00% 

13:35-15:35 8 15 18 20.00% 19 26.67% 20 33.33% 15 0.00% 16 6.67% 

15:35-20:05 6 45 32 -28.89% 28 -37.78% 33 -26.67% 28 -37.78% 29 -35.56% 

20:05-00:05 8 31 32 3.23% 29 -6.45% 29 -6.45% 30 -3.23% 26 -16.13% 

總數 156 140 -10.26% 134 -14.10% 149 -4.49% 123 -21.15% 138 -11.54%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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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C ─ 回程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15:27 8 69 78 13.04% 78 13.04% 83 20.29% 81 17.39% 84 21.74% 

15:27-20:33 6 51 41 -19.61% 36 -29.41% 40 -21.57% 34 -33.33% 36 -29.41% 

20:33-00:09 8 28 25 -10.71% 21 -25.00% 24 -14.29% 21 -25.00% 22 -21.43% 

總數 148 144 -2.70% 135 -8.78% 147 -0.68% 136 -8.11% 142 -4.05%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15:27 8 69 78 13.04% 82 18.84% 75 8.70% 74 7.25% 88 27.54% 

15:27-20:33 6 51 35 -31.37% 36 -29.41% 36 -29.41% 36 -29.41% 33 -35.29% 

20:33-00:09 8 28 25 -10.71% 19 -32.14% 24 -14.29% 21 -25.00% 23 -17.86% 

總數 148 138 -6.76% 137 -7.43% 135 -8.78% 131 -11.49% 144 -2.70% 
 

附件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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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15:27 8 69 79 14.49% 81 17.39% 73 5.80% 67 -2.90% 80 15.94% 

15:27-20:33 6 51 37 -27.45% 35 -31.37% 37 -27.45% 33 -35.29% 32 -37.25% 

20:33-00:09 8 28 24 -14.29% 22 -21.43% 21 -25.00% 20 -28.57% 23 -17.86% 

總數 148 140 -5.41% 138 -6.76% 131 -11.49% 120 -18.92% 135 -8.78%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15:27 8 69 80 15.94% 77 11.59% 88 27.54% 64 -7.25% 85 23.19% 

15:27-20:33 6 51 35 -31.37% 36 -29.41% 38 -25.49% 29 -43.14% 36 -29.41% 

20:33-00:09 8 28 25 -10.71% 24 -14.29% 27 -3.57% 26 -7.14% 24 -14.29% 

總數 148 140 -5.41% 137 -7.43% 153 3.38% 119 -19.59% 145 -2.03%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3) 以斜體及粗體標示的數據代表班次總量滿足《承投規則》要求的班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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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D ─ 循環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2-06:42 8 5 6 20.00% 7 40.00% 6 20.00% 6 20.00% 5 0.00% 

06:42-09:02 4 35 19 -45.71% 18 -48.57% 22 -37.14% 21 -40.00% 19 -45.71% 

09:02-11:02 8 15 13 -13.33% 20 33.33% 14 -6.67% 17 13.33% 15 0.00% 

11:02-13:32 6 25 23 -8.00% 23 -8.00% 19 -24.00% 20 -20.00% 21 -16.00% 

13:32-15:32 8 15 17 13.33% 16 6.67% 15 0.00% 16 6.67% 15 0.00% 

15:32-20:32 4 75 37 -50.67% 37 -50.67% 32 -57.33% 31 -58.67% 24 -68.00% 

20:32-23:52 10 21 20 -4.76% 24 14.29% 23 9.52% 23 9.52% 20 -4.76% 

總數 191 135 -29.32% 145 -24.08% 131 -31.41% 134 -29.84% 119 -37.70%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2-06:42 8 5 6 20.00% 6 20.00% 7 40.00% 6 20.00% 6 20.00% 

06:42-09:02 4 35 25 -28.57% 21 -40.00% 20 -42.86% 20 -42.86% 20 -42.86% 

09:02-11:02 8 15 17 13.33% 16 6.67% 15 0.00% 15 0.00% 16 6.67% 

11:02-13:32 6 25 23 -8.00% 20 -20.00% 18 -28.00% 20 -20.00% 21 -16.00% 

13:32-15:32 8 15 15 0.00% 13 -13.33% 15 0.00% 16 6.67% 15 0.00% 

15:32-20:32 4 75 32 -57.33% 34 -54.67% 29 -61.33% 30 -60.00% 27 -64.00% 

20:32-23:52 10 21 20 -4.76% 20 -4.76% 17 -19.05% 20 -4.76% 21 0.00% 

總數 191 138 -27.75% 130 -31.94% 121 -36.65% 127 -33.51% 126 -34.03% 

 

附件一(D) 

 



 

6
4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2-06:42 8 5 6 20.00% 6 20.00% 5 0.00% 6 20.00% 6 20.00% 

06:42-09:02 4 35 21 -40.00% 19 -45.71% 18 -48.57% 18 -48.57% 21 -40.00% 

09:02-11:02 8 15 14 -6.67% 15 0.00% 14 -6.67% 16 6.67% 15 0.00% 

11:02-13:32 6 25 17 -32.00% 20 -20.00% 19 -24.00% 21 -16.00% 21 -16.00% 

13:32-15:32 8 15 14 -6.67% 15 0.00% 13 -13.33% 15 0.00% 15 0.00% 

15:32-20:32 4 75 27 -64.00% 30 -60.00% 28 -62.67% 30 -60.00% 27 -64.00% 

20:32-23:52 10 21 17 -19.05% 21 0.00% 15 -28.57% 20 -4.76% 21 0.00% 

總數 191 116 -39.27% 126 -34.03% 112 -41.36% 126 -34.03% 126 -34.03%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2-06:42 8 5 6 20.00% 6 20.00% 6 20.00% 6 20.00% 5 0.00% 

06:42-09:02 4 35 19 -45.71% 16 -54.29% 20 -42.86% 18 -48.57% 21 -40.00% 

09:02-11:02 8 15 15 0.00% 17 13.33% 15 0.00% 13 -13.33% 15 0.00% 

11:02-13:32 6 25 21 -16.00% 20 -20.00% 19 -24.00% 17 -32.00% 20 -20.00% 

13:32-15:32 8 15 16 6.67% 16 6.67% 15 0.00% 15 0.00% 15 0.00% 

15:32-20:32 4 75 29 -61.33% 31 -58.67% 31 -58.67% 29 -61.33% 28 -62.67% 

20:32-23:52 10 21 22 4.76% 22 4.76% 19 -9.52% 19 -9.52% 22 4.76% 

總數 191 128 -32.98% 128 -32.98% 125 -34.55% 117 -38.74% 126 -34.03%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6
5
 

路線 E ─ 循環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07:03 6 8 10 25.00% 10 25.00% 10 25.00% 10 25.00% 10 25.00% 

07:03-09:03 4 30 28 -6.67% 28 -6.67% 28 -6.67% 28 -6.67% 28 -6.67% 

09:03-11:03 8 15 19 26.67% 20 33.33% 20 33.33% 20 33.33% 20 33.33% 

11:03-13:33 6 25 30 20.00% 28 12.00% 30 20.00% 29 16.00% 30 20.00% 

13:33-15:57 8 18 27 50.00% 25 38.89% 27 50.00% 27 50.00% 27 50.00% 

15:57-20:07 5 50 38 -24.00% 41 -18.00% 41 -18.00% 40 -20.00% 35 -30.00% 

20:07-00:07 10 25 26 4.00% 28 12.00% 28 12.00% 28 12.00% 28 12.00% 

總數 171 178 4.09% 180 5.26% 184 7.60% 182 6.43% 178 4.09%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07:03 6 8 10 25.00% 9 12.50% 10 25.00% 10 25.00% 10 25.00% 

07:03-09:03 4 30 28 -6.67% 28 -6.67% 28 -6.67% 28 -6.67% 28 -6.67% 

09:03-11:03 8 15 20 33.33% 20 33.33% 11 -26.67% 20 33.33% 20 33.33% 

11:03-13:33 6 25 30 20.00% 30 20.00% 30 20.00% 29 16.00% 30 20.00% 

13:33-15:57 8 18 27 50.00% 27 50.00% 27 50.00% 27 50.00% 27 50.00% 

15:57-20:07 5 50 41 -18.00% 41 -18.00% 41 -18.00% 41 -18.00% 41 -18.00% 

20:07-00:07 10 25 28 12.00% 26 4.00% 28 12.00% 28 12.00% 27 8.00% 

總數 171 184 7.60% 181 5.85% 175 2.34% 183 7.02% 183 7.02% 

附件一(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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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07:03 6 8 10 25.00% 10 25.00% 10 25.00% 10 25.00% 10 25.00% 

07:03-09:03 4 30 28 -6.67% 25 -16.67% 26 -13.33% 28 -6.67% 28 -6.67% 

09:03-11:03 8 15 19 26.67% 18 20.00% 18 20.00% 20 33.33% 20 33.33% 

11:03-13:33 6 25 30 20.00% 30 20.00% 30 20.00% 30 20.00% 30 20.00% 

13:33-15:57 8 18 27 50.00% 27 50.00% 27 50.00% 26 44.44% 27 50.00% 

15:57-20:07 5 50 41 -18.00% 40 -20.00% 41 -18.00% 40 -20.00% 38 -24.00% 

20:07-00:07 10 25 28 12.00% 28 12.00% 28 12.00% 28 12.00% 28 12.00% 

總數 171 183 7.02% 178 4.09% 180 5.26% 182 6.43% 181 5.85%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07:03 6 8 10 25.00% 10 25.00% 10 25.00% 10 25.00% 10 25.00% 

07:03-09:03 4 30 26 -13.33% 28 -6.67% 28 -6.67% 28 -6.67% 27 -10.00% 

09:03-11:03 8 15 20 33.33% 19 26.67% 20 33.33% 19 26.67% 20 33.33% 

11:03-13:33 6 25 30 20.00% 30 20.00% 30 20.00% 30 20.00% 29 16.00% 

13:33-15:57 8 18 27 50.00% 27 50.00% 26 44.44% 27 50.00% 26 44.44% 

15:57-20:07 5 50 41 -18.00% 41 -18.00% 41 -18.00% 40 -20.00% 37 -26.00% 

20:07-00:07 10 25 28 12.00% 28 12.00% 28 12.00% 28 12.00% 28 12.00% 

總數 171 182 6.43% 183 7.02% 183 7.02% 182 6.43% 177 3.51%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3) 以斜體及粗體標示的數據代表班次總量滿足《承投規則》要求的班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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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F ─ 去程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6:59 6 9 12 33.33% 12 33.33% 12 33.33% 12 33.33% 12 33.33% 

06:59-09:03 4 31 27 -12.90% 27 -12.90% 27 -12.90% 27 -12.90% 27 -12.90% 

09:03-19:27 8 78 91 16.67% 90 15.38% 91 16.67% 89 14.10% 87 11.54% 

19:27-23:47 10 27 25 -7.41% 25 -7.41% 25 -7.41% 25 -7.41% 24 -11.11% 

總數 145 155 6.90% 154 6.21% 155 6.90% 153 5.52% 150 3.45%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6:59 6 9 12 33.33% 12 33.33% 12 33.33% 12 33.33% 12 33.33% 

06:59-09:03 4 31 27 -12.90% 24 -22.58% 27 -12.90% 27 -12.90% 27 -12.90% 

09:03-19:27 8 78 89 14.10% 86 10.26% 83 6.41% 87 11.54% 88 12.82% 

19:27-23:47 10 27 25 -7.41% 25 -7.41% 25 -7.41% 21 -22.22% 25 -7.41% 

總數 145 153 5.52% 147 1.38% 147 1.38% 147 1.38% 152 4.83% 

附件一(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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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6:59 6 9 12 33.33% 12 33.33% 12 33.33% 12 33.33% 12 33.33% 

06:59-09:03 4 31 27 -12.90% 27 -12.90% 24 -22.58% 27 -12.90% 27 -12.90% 

09:03-19:27 8 78 94 20.51% 93 19.23% 93 19.23% 94 20.51% 94 20.51% 

19:27-23:47 10 27 25 -7.41% 23 -14.81% 25 -7.41% 25 -7.41% 24 -11.11% 

總數 145 158 8.97% 155 6.90% 154 6.21% 158 8.97% 157 8.28%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6:59 6 9 12 33.33% 12 33.33% 12 33.33% 12 33.33% 12 33.33% 

06:59-09:03 4 31 27 -12.90% 27 -12.90% 26 -16.13% 27 -12.90% 27 -12.90% 

09:03-19:27 8 78 93 19.23% 93 19.23% 94 20.51% 91 16.67% 93 19.23% 

19:27-23:47 10 27 25 -7.41% 22 -18.52% 24 -11.11% 25 -7.41% 23 -14.81% 

總數 145 157 8.28% 154 6.21% 156 7.59% 155 6.90% 155 6.90%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斜體及粗體標示的數據代表班次總量滿足《承投規則》要求的班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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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F ─ 回程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12:25 10 37 49 32.43% 52 40.54% 53 43.24% 52 40.54% 52 40.54% 

12:25-14:01 8 12 15 25.00% 15 25.00% 16 33.33% 16 33.33% 15 25.00% 

14:01-16:01 10 12 18 50.00% 19 58.33% 19 58.33% 19 58.33% 19 58.33% 

16:01-19:31 6 35 29 -17.14% 30 -14.29% 28 -20.00% 27 -22.86% 27 -22.86% 

19:31-00:11 10 29 27 -6.90% 27 -6.90% 27 -6.90% 27 -6.90% 27 -6.90% 

總數 125 138 10.40% 143 14.40% 143 14.40% 141 12.80% 140 12.00%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12:25 10 37 52 40.54% 48 29.73% 42 13.51% 52 40.54% 52 40.54% 

12:25-14:01 8 12 16 33.33% 16 33.33% 15 25.00% 16 33.33% 16 33.33% 

14:01-16:01 10 12 19 58.33% 19 58.33% 18 50.00% 19 58.33% 19 58.33% 

16:01-19:31 6 35 27 -22.86% 26 -25.71% 27 -22.86% 25 -28.57% 27 -22.86% 

19:31-00:11 10 29 27 -6.90% 27 -6.90% 27 -6.90% 23 -20.69% 27 -6.90% 

總數 125 141 12.80% 136 8.80% 129 3.20% 135 8.00% 141 12.80% 

附件一(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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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12:25 10 37 53 43.24% 53 43.24% 53 43.24% 51 37.84% 51 37.84% 

12:25-14:01 8 12 16 33.33% 16 33.33% 16 33.33% 16 33.33% 16 33.33% 

14:01-16:01 10 12 19 58.33% 19 58.33% 19 58.33% 19 58.33% 19 58.33% 

16:01-19:31 6 35 30 -14.29% 30 -14.29% 30 -14.29% 30 -14.29% 29 -17.14% 

19:31-00:11 10 29 27 -6.90% 25 -13.79% 27 -6.90% 27 -6.90% 26 -10.34% 

總數 125 145 16.00% 143 14.40% 145 16.00% 143 14.40% 141 12.80%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12:25 10 37 52 40.54% 52 40.54% 52 40.54% 53 43.24% 52 40.54% 

12:25-14:01 8 12 16 33.33% 16 33.33% 16 33.33% 16 33.33% 16 33.33% 

14:01-16:01 10 12 19 58.33% 19 58.33% 19 58.33% 18 50.00% 19 58.33% 

16:01-19:31 6 35 30 -14.29% 30 -14.29% 30 -14.29% 27 -22.86% 30 -14.29% 

19:31-00:11 10 29 27 -6.90% 24 -17.24% 27 -6.90% 27 -6.90% 27 -6.90% 

總數 125 144 15.20% 141 12.80% 144 15.20% 141 12.80% 144 15.20%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3) 以斜體及粗體標示的數據代表班次總量滿足《承投規則》要求的班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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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G ─ 去程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0-08:50 10 16 18 12.50% 19 18.75% 17 6.25% 16 0.00% 16 0.00% 

08:50-16:50 15 32 42 31.25% 41 28.13% 39 21.88% 37 15.63% 36 12.50% 

16:50-19:30 10 16 15 -6.25% 15 -6.25% 16 0.00% 15 -6.25% 16 0.00% 

19:30-23:30 20 13 15 15.38% 14 7.69% 15 15.38% 15 15.38% 15 15.38% 

總數 77 90 16.88% 89 15.58% 87 12.99% 83 7.79% 83 7.79%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0-08:50 10 16 15 -6.25% 16 0.00% 16 0.00% 16 0.00% 16 0.00% 

08:50-16:50 15 32 36 12.50% 37 15.63% 36 12.50% 37 15.63% 36 12.50% 

16:50-19:30 10 16 16 0.00% 15 -6.25% 15 -6.25% 15 -6.25% 16 0.00% 

19:30-23:30 20 13 15 15.38% 15 15.38% 15 15.38% 15 15.38% 15 15.38% 

總數 77 82 6.49% 83 7.79% 82 6.49% 83 7.79% 83 7.79% 

附件一(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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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0-08:50 10 16 16 0.00% 16 0.00% 16 0.00% 16 0.00% 16 0.00% 

08:50-16:50 15 32 36 12.50% 36 12.50% 35 9.38% 37 15.63% 37 15.63% 

16:50-19:30 10 16 16 0.00% 15 -6.25% 16 0.00% 18 12.50% 15 -6.25% 

19:30-23:30 20 13 15 15.38% 15 15.38% 15 15.38% 15 15.38% 15 15.38% 

總數 77 83 7.79% 82 6.49% 82 6.49% 86 11.69% 83 7.79%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0-08:50 10 16 16 0.00% 16 0.00% 16 0.00% 16 0.00% 16 0.00% 

08:50-16:50 15 32 33 3.13% 36 12.50% 36 12.50% 36 12.50% 33 3.13% 

16:50-19:30 10 16 16 0.00% 17 6.25% 17 6.25% 15 -6.25% 15 -6.25% 

19:30-23:30 20 13 15 15.38% 15 15.38% 15 15.38% 15 15.38% 15 15.38% 

總數 77 80 3.90% 84 9.09% 84 9.09% 82 6.49% 79 2.60%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3) 以斜體及粗體標示的數據代表班次總量滿足《承投規則》要求的班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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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G ─ 回程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40-07:20 20 2 3 50.00% 3 50.00% 4 100.00% 3 50.00% 4 100.00% 

07:20-08:56 12 8 10 25.00% 10 25.00% 8 0.00% 10 25.00% 8 0.00% 

08:56-16:41 15 31 42 35.48% 39 25.81% 38 22.58% 34 9.68% 35 12.90% 

16:41-19:53 12 16 19 18.75% 19 18.75% 20 25.00% 17 6.25% 18 12.50% 

19:53-23:53 20 13 16 23.08% 15 15.38% 16 23.08% 15 15.38% 16 23.08% 

總數 70 90 28.57% 86 22.86% 86 22.86% 79 12.86% 81 15.71%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40-07:20 20 2 4 100.00% 4 100.00% 4 100.00% 3 50.00% 4 100.00% 

07:20-08:56 12 8 9 12.50% 9 12.50% 8 0.00% 10 25.00% 8 0.00% 

08:56-16:41 15 31 34 9.68% 34 9.68% 35 12.90% 33 6.45% 35 12.90% 

16:41-19:53 12 16 18 12.50% 18 12.50% 18 12.50% 19 18.75% 18 12.50% 

19:53-23:53 20 13 16 23.08% 16 23.08% 15 15.38% 15 15.38% 16 23.08% 

總數 70 81 15.71% 81 15.71% 80 14.29% 80 14.29% 81 15.71% 

附件一(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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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40-07:20 20 2 4 100.00% 4 100.00% 3 50.00% 4 100.00% 3 50.00% 

07:20-08:56 12 8 7 -12.50% 9 12.50% 8 0.00% 8 0.00% 9 12.50% 

08:56-16:41 15 31 35 12.90% 33 6.45% 34 9.68% 36 16.13% 35 12.90% 

16:41-19:53 12 16 17 6.25% 18 12.50% 18 12.50% 19 18.75% 18 12.50% 

19:53-23:53 20 13 16 23.08% 16 23.08% 15 15.38% 16 23.08% 15 15.38% 

總數 70 79 12.86% 80 14.29% 78 11.43% 83 18.57% 80 14.29%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40-07:20 20 2 4 100.00% 4 100.00% 4 100.00% 4 100.00% 4 100.00% 

07:20-08:56 12 8 6 -25.00% 7 -12.50% 9 12.50% 8 0.00% 8 0.00% 

08:56-16:41 15 31 36 16.13% 35 12.90% 34 9.68% 34 9.68% 33 6.45% 

16:41-19:53 12 16 18 12.50% 17 6.25% 18 12.50% 18 12.50% 17 6.25% 

19:53-23:53 20 13 15 15.38% 17 30.77% 16 23.08% 16 23.08% 16 23.08% 

總數 70 79 12.86% 80 14.29% 81 15.71% 80 14.29% 78 11.43%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3) 以斜體及粗體標示的數據代表班次總量滿足《承投規則》要求的班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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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H ─ 循環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7:05 6 10 18 80.00% 18 80.00% 17 70.00% 18 80.00% 17 70.00% 

07:05-09:50 3 55 54 -1.82% 54 -1.82% 51 -7.27% 51 -7.27% 50 -9.09% 

09:50-15:02 6 52 81 55.77% 79 51.92% 80 53.85% 79 51.92% 79 51.92% 

15:02-19:58 4 74 69 -6.76% 68 -8.11% 69 -6.76% 67 -9.46% 65 -12.16% 

19:58-23:52 6 40 44 10.00% 43 7.50% 44 10.00% 44 10.00% 43 7.50% 

總數 231 266 15.15% 262 13.42% 261 12.99% 259 12.12% 254 9.96%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7:05 6 10 17 70.00% 16 60.00% 17 70.00% 17 70.00% 16 60.00% 

07:05-09:50 3 55 49 -10.91% 50 -9.09% 49 -10.91% 50 -9.09% 51 -7.27% 

09:50-15:02 6 52 78 50.00% 75 44.23% 76 46.15% 81 55.77% 80 53.85% 

15:02-19:58 4 74 66 -10.81% 67 -9.46% 67 -9.46% 66 -10.81% 66 -10.81% 

19:58-23:52 6 40 41 2.50% 40 0.00% 43 7.50% 42 5.00% 41 2.50% 

總數 231 251 8.66% 248 7.36% 252 9.09% 256 10.82% 254 9.96% 

附件一(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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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7:05 6 10 17 70.00% 17 70.00% 16 60.00% 17 70.00% 17 70.00% 

07:05-09:50 3 55 49 -10.91% 49 -10.91% 50 -9.09% 46 -16.36% 48 -12.73% 

09:50-15:02 6 52 76 46.15% 78 50.00% 77 48.08% 80 53.85% 77 48.08% 

15:02-19:58 4 74 64 -13.51% 67 -9.46% 67 -9.46% 66 -10.81% 65 -12.16% 

19:58-23:52 6 40 44 10.00% 38 -5.00% 42 5.00% 45 12.50% 38 -5.00% 

總數 231 250 8.23% 249 7.79% 252 9.09% 254 9.96% 245 6.06%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5-07:05 6 10 15 50.00% 16 60.00% 16 60.00% 16 60.00% 16 60.00% 

07:05-09:50 3 55 53 -3.64% 53 -3.64% 52 -5.45% 50 -9.09% 52 -5.45% 

09:50-15:02 6 52 77 48.08% 79 51.92% 80 53.85% 79 51.92% 79 51.92% 

15:02-19:58 4 74 66 -10.81% 67 -9.46% 65 -12.16% 66 -10.81% 67 -9.46% 

19:58-23:52 6 40 38 -5.00% 45 12.50% 37 -7.50% 41 2.50% 38 -5.00% 

總數 231 249 7.79% 260 12.55% 250 8.23% 252 9.09% 252 9.09%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3) 以斜體及粗體標示的數據代表班次總量滿足《承投規則》要求的班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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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I ─ 去程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06:55 8 5 7 40.00% 6 20.00% 8 60.00% 7 40.00% 8 60.00% 

06:55-09:00 5 25 24 -4.00% 24 -4.00% 21 -16.00% 20 -20.00% 26 4.00% 

09:00-11:27 7 21 30 42.86% 29 38.10% 26 23.81% 27 28.57% 25 19.05% 

11:27-13:32 5 25 25 0.00% 22 -12.00% 24 -4.00% 20 -20.00% 21 -16.00% 

13:32-15:38 7 18 24 33.33% 26 44.44% 22 22.22% 20 11.11% 19 5.56% 

15:38-19:43 5 49 46 -6.12% 40 -18.37% 45 -8.16% 40 -18.37% 40 -18.37% 

19:43-00:07 8 34 41 20.59% 39 14.71% 39 14.71% 37 8.82% 40 17.65% 

總數 177 197 11.30% 186 5.08% 185 4.52% 171 -3.39% 179 1.13%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06:55 8 5 7 40.00% 6 20.00% 6 20.00% 7 40.00% 6 20.00% 

06:55-09:00 5 25 22 -12.00% 25 0.00% 22 -12.00% 26 4.00% 24 -4.00% 

09:00-11:27 7 21 27 28.57% 25 19.05% 22 4.76% 29 38.10% 25 19.05% 

11:27-13:32 5 25 21 -16.00% 21 -16.00% 20 -20.00% 22 -12.00% 21 -16.00% 

13:32-15:38 7 18 26 44.44% 19 5.56% 20 11.11% 21 16.67% 19 5.56% 

15:38-19:43 5 49 49 0.00% 43 -12.24% 39 -20.41% 41 -16.33% 38 -22.45% 

19:43-00:07 8 34 41 20.59% 41 20.59% 42 23.53% 37 8.82% 41 20.59% 

總數 177 193 9.04% 180 1.69% 171 -3.39% 183 3.39% 174 -1.69% 
 

附件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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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06:55 8 5 7 40.00% 7 40.00% 6 20.00% 8 60.00% 7 40.00% 

06:55-09:00 5 25 25 0.00% 22 -12.00% 22 -12.00% 21 -16.00% 20 -20.00% 

09:00-11:27 7 21 29 38.10% 26 23.81% 22 4.76% 28 33.33% 23 9.52% 

11:27-13:32 5 25 22 -12.00% 21 -16.00% 18 -28.00% 21 -16.00% 21 -16.00% 

13:32-15:38 7 18 21 16.67% 17 -5.56% 17 -5.56% 20 11.11% 16 -11.11% 

15:38-19:43 5 49 40 -18.37% 38 -22.45% 39 -20.41% 40 -18.37% 35 -28.57% 

19:43-00:07 8 34 43 26.47% 35 2.94% 46 35.29% 35 2.94% 40 17.65% 

總數 177 187 5.65% 166 -6.21% 170 -3.95% 173 -2.26% 162 -8.47%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15-06:55 8 5 7 40.00% 7 40.00% 6 20.00% 7 40.00% 7 40.00% 

06:55-09:00 5 25 23 -8.00% 22 -12.00% 22 -12.00% 24 -4.00% 21 -16.00% 

09:00-11:27 7 21 29 38.10% 26 23.81% 24 14.29% 27 28.57% 24 14.29% 

11:27-13:32 5 25 22 -12.00% 21 -16.00% 17 -32.00% 20 -20.00% 16 -36.00% 

13:32-15:38 7 18 23 27.78% 19 5.56% 19 5.56% 20 11.11% 15 -16.67% 

15:38-19:43 5 49 43 -12.24% 35 -28.57% 36 -26.53% 37 -24.49% 32 -34.69% 

19:43-00:07 8 34 40 17.65% 33 -2.94% 33 -2.94% 31 -8.82% 43 26.47% 

總數 177 187 5.65% 163 -7.91% 157 -11.30% 166 -6.21% 158 -10.73%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3) 以斜體及粗體標示的數據代表班次總量滿足《承投規則》要求的班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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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線 I ─ 回程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8-06:56 8 6 7 16.67% 8 33.33% 7 16.67% 7 16.67% 7 16.67% 

06:56-10:26 5 42 43 2.38% 40 -4.76% 37 -11.90% 37 -11.90% 42 0.00% 

10:26-11:54 8 11 17 54.55% 15 36.36% 13 18.18% 13 18.18% 12 9.09% 

11:54-13:54 5 24 25 4.17% 25 4.17% 21 -12.50% 20 -16.67% 20 -16.67% 

13:54-16:02 8 16 24 50.00% 23 43.75% 26 62.50% 22 37.50% 19 18.75% 

16:02-19:26 6 34 37 8.82% 35 2.94% 37 8.82% 33 -2.94% 34 0.00% 

19:26-23:58 8 35 43 22.86% 41 17.14% 42 20.00% 39 11.43% 44 25.71% 

總數 168 196 16.67% 187 11.31% 183 8.93% 171 1.79% 178 5.95%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8-06:56 8 6 7 16.67% 7 16.67% 6 0.00% 7 16.67% 7 16.67% 

06:56-10:26 5 42 38 -9.52% 38 -9.52% 35 -16.67% 43 2.38% 39 -7.14% 

10:26-11:54 8 11 14 27.27% 15 36.36% 13 18.18% 14 27.27% 13 18.18% 

11:54-13:54 5 24 21 -12.50% 19 -20.83% 18 -25.00% 22 -8.33% 21 -12.50% 

13:54-16:02 8 16 28 75.00% 22 37.50% 21 31.25% 22 37.50% 21 31.25% 

16:02-19:26 6 34 41 20.59% 38 11.76% 35 2.94% 34 0.00% 30 -11.76% 

19:26-23:58 8 35 46 31.43% 43 22.86% 47 34.29% 41 17.14% 43 22.86% 

總數 168 195 16.07% 182 8.33% 175 4.17% 183 8.93% 174 3.57% 

 

附件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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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8-06:56 8 6 7 16.67% 7 16.67% 6 0.00% 7 16.67% 6 0.00% 

06:56-10:26 5 42 42 0.00% 37 -11.90% 33 -21.43% 36 -14.29% 34 -19.05% 

10:26-11:54 8 11 15 36.36% 14 27.27% 12 9.09% 15 36.36% 14 27.27% 

11:54-13:54 5 24 21 -12.50% 20 -16.67% 18 -25.00% 22 -8.33% 18 -25.00% 

13:54-16:02 8 16 22 37.50% 20 25.00% 19 18.75% 22 37.50% 19 18.75% 

16:02-19:26 6 34 34 0.00% 30 -11.76% 32 -5.88% 32 -5.88% 28 -17.65% 

19:26-23:58 8 35 43 22.86% 37 5.71% 47 34.29% 37 5.71% 39 11.43% 

總數 168 184 9.52% 165 -1.79% 167 -0.60% 171 1.79% 158 -5.95%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8-06:56 8 6 7 16.67% 7 16.67% 7 16.67% 7 16.67% 7 16.67% 

06:56-10:26 5 42 40 -4.76% 36 -14.29% 34 -19.05% 39 -7.14% 34 -19.05% 

10:26-11:54 8 11 14 27.27% 14 27.27% 12 9.09% 13 18.18% 13 18.18% 

11:54-13:54 5 24 21 -12.50% 20 -16.67% 18 -25.00% 20 -16.67% 17 -29.17% 

13:54-16:02 8 16 24 50.00% 21 31.25% 20 25.00% 21 31.25% 18 12.50% 

16:02-19:26 6 34 36 5.88% 30 -11.76% 29 -14.71% 31 -8.82% 26 -23.53% 

19:26-23:58 8 35 44 25.71% 33 -5.71% 33 -5.71% 32 -8.57% 42 20.00% 

總數 168 186 10.71% 161 -4.17% 153 -8.93% 163 -2.98% 157 -6.55%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3) 以斜體及粗體標示的數據代表班次總量滿足《承投規則》要求的班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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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J ─ 去程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8-07:04 7 8 9 12.50% 11 37.50% 9 12.50% 12 50.00% 13 62.50% 

07:04-00:20 4 260 224 -13.85% 232 -10.77% 213 -18.08% 231 -11.15% 210 -19.23% 

總數 268 233 -13.06% 243 -9.33% 222 -17.16% 243 -9.33% 223 -16.79%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8-07:04 7 8 11 37.50% 12 50.00% 9 12.50% 9 12.50% 9 12.50% 

07:04-00:20 4 260 226 -13.08% 231 -11.15% 212 -18.46% 219 -15.77% 204 -21.54% 

總數 268 237 -11.57% 243 -9.33% 221 -17.54% 228 -14.93% 213 -20.52%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8-07:04 7 8 9 12.50% 9 12.50% 10 25.00% 9 12.50% 9 12.50% 

07:04-00:20 4 260 177 -31.92% 218 -16.15% 221 -15.00% 212 -18.46% 194 -25.38% 

總數 268 186 -30.60% 227 -15.30% 231 -13.81% 221 -17.54% 203 -24.25% 

 

附件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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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08-07:04 7 8 10 25.00% 9 12.50% 9 12.50% 9 12.50% 8 0.00% 

07:04-00:20 4 260 210 -19.23% 209 -19.62% 206 -20.77% 201 -22.69% 184 -29.23% 

總數 268 220 -17.91% 218 -18.66% 215 -19.78% 210 -21.64% 192 -28.36%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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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J ─ 回程 

實際發車班次與《承投規則》訂定的班次比較表 

抽樣期間：2012 年 9 月（周一至周五）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3/9/2012 4/9/2012 5/9/2012 6/9/2012 7/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35-10:59 8 33 38 15.15% 42 27.27% 39 18.18% 39 18.18% 44 33.33% 

10:59-14:04 5 37 28 -24.32% 28 -24.32% 28 -24.32% 29 -21.62% 29 -21.62% 

14:04-15:32 8 11 15 36.36% 17 54.55% 16 45.45% 16 45.45% 19 72.73% 

15:32-19:32 4 60 51 -15.00% 47 -21.67% 42 -30.00% 45 -25.00% 35 -41.67% 

19:32-22:32 6 30 31 3.33% 30 0.00% 30 0.00% 31 3.33% 25 -16.67% 

22:32-00:40 8 17 19 11.76% 16 -5.88% 16 -5.88% 18 5.88% 16 -5.88% 

總數 188 182 -3.19% 180 -4.26% 171 -9.04% 178 -5.32% 168 -10.64%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0/9/2012 11/9/2012 12/9/2012 13/9/2012 14/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35-10:59 8 33 41 24.24% 41 24.24% 40 21.21% 39 18.18% 35 6.06% 

10:59-14:04 5 37 26 -29.73% 31 -16.22% 32 -13.51% 29 -21.62% 30 -18.92% 

14:04-15:32 8 11 19 72.73% 20 81.82% 19 72.73% 16 45.45% 13 18.18% 

15:32-19:32 4 60 50 -16.67% 52 -13.33% 40 -33.33% 45 -25.00% 42 -30.00% 

19:32-22:32 6 30 34 13.33% 28 -6.67% 27 -10.00% 25 -16.67% 24 -20.00% 

22:32-00:40 8 17 17 0.00% 17 0.00% 16 -5.88% 21 23.53% 18 5.88% 

總數 188 187 -0.53% 189 0.53% 174 -7.45% 175 -6.91% 162 -13.83% 

 

附件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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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17/9/2012 18/9/2012 19/9/2012 20/9/2012 21/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35-10:59 8 33 31 -6.06% 36 9.09% 40 21.21% 31 -6.06% 34 3.03% 

10:59-14:04 5 37 27 -27.03% 29 -21.62% 27 -27.03% 26 -29.73% 24 -35.14% 

14:04-15:32 8 11 13 18.18% 16 45.45% 15 36.36% 16 45.45% 16 45.45% 

15:32-19:32 4 60 36 -40.00% 45 -25.00% 39 -35.00% 38 -36.67% 34 -43.33% 

19:32-22:32 6 30 27 -10.00% 28 -6.67% 31 3.33% 29 -3.33% 22 -26.67% 

22:32-00:40 8 17 12 -29.41% 18 5.88% 20 17.65% 18 5.88% 17 0.00% 

總數 188 146 -22.34% 172 -8.51% 172 -8.51% 158 -15.96% 147 -21.81% 

 

承投規則上的要求 24/9/2012 25/9/2012 26/9/2012 27/9/2012 28/9/2012 

服務時間 
班次頻率 

(分鐘) 

按承投規則

應開出班次 

(A)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實際發車

班次 

(B) 

變動比率 

(C)=(B)/(A)-1 

06:35-10:59 8 33 40 21.21% 37 12.12% 36 9.09% 36 9.09% 35 6.06% 

10:59-14:04 5 37 29 -21.62% 29 -21.62% 30 -18.92% 27 -27.03% 27 -27.03% 

14:04-15:32 8 11 16 45.45% 14 27.27% 14 27.27% 14 27.27% 12 9.09% 

15:32-19:32 4 60 41 -31.67% 43 -28.33% 42 -30.00% 40 -33.33% 35 -41.67% 

19:32-22:32 6 30 30 0.00% 28 -6.67% 27 -10.00% 27 -10.00% 25 -16.67% 

22:32-00:40 8 17 18 5.88% 17 0.00% 19 11.76% 15 -11.76% 16 -5.88% 

總數 188 174 -7.45% 168 -10.64% 168 -10.64% 159 -15.43% 150 -20.21% 

註 1： 整理自截至 2013 年 1 月已經交通事務局核實及作出支付的班次數量資料，有關資料由局方提供。 

註 2： 《承投規則》內各巴士路線在時段的劃分上存在下一時段的首分鐘與上一時段最後一分鐘重疊的情況，經與局方確認倘實際發出的班次在上述所指重疊的

時點發車時，則發出的班次應計入下一時段內。審計署根據局方的計算方法，統計各時段內實際發出的班次數量。 

註 3： (1) 以粗線圈選的數據代表存在“尖峰時間”班次不足的情況。 

(2) 以深灰色標示的數據代表存在“離峰時間”增發班次的情況。 

(3) 以斜體及粗體標示的數據代表班次總量滿足《承投規則》要求的班次總量。 



 

 






